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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   介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依據「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

要點」，擬定型式檢定實施辦法。依據國家標準 CNS 3376『爆炸性環

境用電機設備』系列(同 IEC 60079)系列標準與 CNS 15591(同原 IEC 

61241)防塵爆相關系列標準執行檢測，所引用之標準如附錄 1 所示。

申請者如有特別需求時，經雙方同意可參考國際電工委員會所制定之

“ IEC 60079『Electrical apparatus for explosive gas atmospheres』”系

列標準進行試驗，提供電氣防爆構造型式檢定[以下簡稱型式檢定]

之服務。 

本申請作業手冊之製作，供申請者提出申請時之參考。有關辦理

電氣防爆構造器具型式檢定之申請作業相關訊息，除可參閱本手冊

外，並可至產業安全技術中心網站(http://www.isti.org.tw)或防爆電氣

檢定申請網站(http://61.216.109.214/App_account/login.aspx )下載。驗證處

將隨時公佈最新訊息於網站中，歡迎申請者參閱電氣防爆設備檢定/

驗證服務網，本中心保留更新作業程序規定，以使運作更為順暢之權

利。 

辦公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2 路 6 號 

檢定/驗證處地址：同上 

受理申請時段： 

週一至週五 早上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國定例假日與特殊不可抗拒事件除外 

申請連絡人:徐小姐 

電話:04-2355-3566 分機 11、傳真: 04-2355-0798 

電子郵件信箱: kai@isti.org.tw 

技術諮詢: 賴先生 

電話:04-2355-2898 分機 18、傳真: 04-2355-0798 

電子郵件信箱: cslai@isti.org.tw 

技術諮詢: 許先生 

電話:04-2355-3368 分機 36、傳真: 04-2355-0798 

電子郵件信箱: cchsu@isti.org.tw 

申訴管道: 客服專線：04-23553566 分機 11；傳真:04-23550798 

e-mail：Complain@isti.org.tw 

http://www.isti.org.tw/
http://61.216.109.214/App_account/login.aspx
mailto:sky@itri.org.tw
mailto:cslai@ist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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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型式檢定/驗證申請流程 

型式檢定申請流程如圖 1。 

 

 

 

 

 

 

 

 

 

 

 

 

 

 

 

 

 

 

 

 

 

圖 1 型式檢定/驗證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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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型式檢定/驗證申請 

申請者可以選擇下列方式之一，取得「電氣防爆型式檢定申請手冊」與

「型式檢定/驗證申請表單」： 

(1)從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之「型式檢定/驗證」處下載。 

首先進入(http://www.isti.org.tw) 網站，點選「產品驗證」即可進入產品

驗證網頁。再點選申請手冊即可取得相關資料。如果點選「上網申請」選

項，則可進入防爆電氣型式檢定申請網頁。亦可選擇直接進入網址

http://61.216.109.214/App_account/login.aspx，取得帳號後，即可進入防爆

電氣申請網頁，點選左邊申請表下載即可申請手冊與申請所需要之表單。 

(2)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與行政處 徐小姐連絡。 

電話: (04)2355-3566#11，傳真:(04) 2355-0798 

電子郵件信箱: kai@isti.org.tw 

(3)申請防爆電氣型式檢定/驗證者，可至網站申請帳號後，進入系統下載

申請表單，填寫好後壓縮為一個 zip 檔，一次上傳至網站。資料經初審

與修改完成後，再將正本寄至中心申請窗口，以完成申請程序。 

防爆構造電氣設備型式檢定申請表單(附錄 2)，內容包括，六類資料： 

1-0 防爆電氣申請型式檢定文件資料自行查核表 

1-1 電氣防爆構造器具型式檢定申請書 

1-2 產製廠/委託產製廠委託申請書 

1-3 防爆構造電氣申請型式驗證/檢定合約書 

1-4 申請者基本文件與工廠檢查方案選擇 

1-5 聯絡人員資料 

1-6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未附此表者，視為不同意將

資料列於公告合格清單內) 

第一次申請時無 ISO 9001 者，可以申請工廠檢查(單品免) 

1-7 工廠查驗申請書(單品免) 

1-8 製造流程說明書(單品與批驗者免) 

2-1 符合型式聲明書 

3-1 測試品說明(含測試注意事項) 

3-2 型號編碼說明(單品與無同一型式者免) 

http://www.isti.org.tw/
mailto:kai@ist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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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一型式或系列型式一覽表(單品與無同一型式者免) 

3-4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單品與無同一型式者免) 

4-1 使用安裝說明書 

5-1 已取得之認證及試驗報告(實測者免) 

5-2 材質清單/證明文件 

5-3 技術圖說清單文件 

5-4 合格標籤樣本及張貼位置 

 

如果填寫申請表單資料有疑問，可詢問本中心人員。 

檢定/驗證機構，依據防爆構造電氣設備檢定收費標準(附錄 4)，寄送「工

業服務報價單」予申請者。工業服務委託單之有效期為 30 天(自填寫日算

起)，超過期限如未獲確認視同作廢，檢定/驗證處基於成本因素，保留更動

費用之權利。 

申請者上傳申請資料後，將立即進行文件審查作業，資料齊全且符合要

求後，申請者將會收到「工業服務報價單」。確認無誤後申請者應回傳確認(聯

絡人與公司)是否執行，並依據工服委託單上所述之管道繳費(匯款、即期支

票或現金等方式)。並將工業服務報價單正本、繳費單影本，郵寄或連絡本

中心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2 路 6 號 徐小姐收)。檢定機構收到申請者之

回函或繳費證明後，申請案才算正式成立。檢定機構將會連絡通知送測樣品

之時間，申請者應在時間內將測試樣品送至本中心(本中心 B11 室)，本中心

專人負責收件。如未將測試樣品依通知時間內送至本中心者，需重新安排測

試時間。可能造成測試時程之延誤，因此請配合辦理。 

2.2 申請文件與技術圖說提供 

申請者提供必須之申請文件資料後，先進行電子文件及技術文件審查，

確認文件完整後，為使文件審查完整，申請窗口會通知繳交「電氣防爆構造

器具型式檢定」申請書(一式兩份)及完整紙本申請技術文件乙份，並應附完

整申請文件之電子檔 CD 片乙片供申請單位存檔。電子文件請使用 pdf 檔格

式，圖檔部份以 jpeg 檔案格式或經確認相容之格式，方可接受。所提供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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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文件資料請附明細清單。申請文件除技術圖說文件中之符號及圖表可使用

英文外，應以繁體中文為之，或採中、英對照方式。 

2.3 通知文件補正 

文件審查如發現內容不全或錯誤時，將立即依申請文件中所述之聯

絡人員資料，以電話或 e-mail 或寄送補正通知書告知(附錄 3)，申請者

應於通知日起十五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將逕行退回申請表單並予結

案處理。申請文件審核合格後，將通知申請者將測試件送至指定之地點進

行測試。送測件為代表性之樣品，測試完成後通常將歸還申請者，為建立

完整記錄以做為未來工廠查證之用，與測試時重要參數之設定依據。因

此，對於檢定文件之詳細度要求較嚴謹，請務必依據製圖要求提供完整資

料。 

2.4 型式檢定時程 

測試時程長短與申請測試之防爆構造種類、材質之不同，而有相當大

之差異，如測試物之外殼或零組件，包含有非金屬材料時，需要進行一系

列之耐溫試驗，所需測試時間較長。通常，如果測試時無不符合之事項需

要修改複測，應可於三個月內完成測試，出具報告。 

2.5 測試件準備 

申請者完成初步之申請程序後，即應依據文件中所指定之型式規格

提供測試件，如有同一型式之案件時，所送之測試件型式應為同一型式

中具有代表性者。應為申請文件中所標註確認代表性之規格，不得任意

更改以其他規格品取代。所需提供測試件之數量與準備作業，參照「測

試件準備要點」之說明(附錄 5)。 

2.6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與文件歸還 

當測試件完成全部檢定測試項目且合格後，將出具型式檢定合格證明

書寄給廠商。測試件與技術圖說文件資料，將一併通知申請者領回或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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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運送費由申請者支付)。測試件經通知未於 3 個月內領回或拒收，

將視為放棄領回，以廢棄物處理。核可之技術圖說資料，將加蓋檢定單位

之核定章以為確認。 

2.7 型式檢定不合格通知與文件退還 

如果測試件未全部通過檢定項目時，將出具檢定不合格通知書(附錄

7)並予以結案處理。申請者可申請複測，但皆以新案處理，前案所繳款項

不得要求退回。申請檢定案正式成立後，如因需要而通知補資料時，如未

於十五日內補正時亦視同不合格案件處理。檢定完成後，測試件與認可技

術文件等資料，將一併通知申請者領回或郵寄退還申請者(運費應由申請

者支付)。測試件如未於 3 個月內領回或拒收，視為放棄領回以廢棄物處

理。檢定過程中之申請件尚未出具不合格報告前，可撤回檢定件，不列入

不合格件紀錄，但所繳費用恕無法退回。申請複測原則上視為新申請件處

理，檢定機構依狀況重新計價，檢定機構保有收取複測費之權利。超過 3

個月尚未能符合要求之申請件，原則上皆以新案處理。 

 

2.8 依暫行條例申請原則說明 

因應實施檢定初期合格品數量可能無法配合業者使用需求，依據主管

機關勞動部(原勞委會)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8 日：勞安 2 字第

1000146278 號令指示辦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實施型式認證合

格，包含對國外輸入或國內產製者，領有國外驗證機構核發之認證合格證

明及標章，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自即日生效： 

一、 型式檢定機構與國外驗證機構簽訂相互承認測試報告者，得以書面審

查方式，對檢附下列文件之產品辦理認證，免除實體重複測試，經其

認證後，核發之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為三年。但申請認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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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技術文件或非依國際標準 IEC 60079 規定驗證者，其型式檢定合

格證明書有效期為一年。 

(一)國外認證合格證明。(含品質稽核 QAR、QAN 證書) 

(二)國外測試報告書。(測試報告須有測試數字者，非僅查核表) 

(三)技術文件。(測試報告內所述引用之圖說) 

二、 型式檢定機構與國外驗證機構未簽訂相互承認測試報告者，得以書面

審查方式，對依國際標準 IEC 60079 規定驗證合格且前款文件之產品

辦理認證，免除實體重複測試，經其認證後，核發之型式檢定合格證

明書有效期為二年。但申請認證產品未具技術文件或非依國際標準

IEC 60079 規定驗證者，其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縮短為一年。 

三、 雇主以申請單品檢定方式辦理認證時，應檢附國外認證合格證明、國

外測試報告書及必要圖說資料(至少可確認產品外觀呎吋)，型式檢定

機構認證後，核發之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應註明僅適用該件產品，其

它同一型式之產品不適用。 

前項所定國外驗證機構，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經 IECEx 組織(國際防爆電氣委員會)認證者。 

(二) 經國際認證組織 ILAC(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認證者。 

(三) 經簽署 IAF(國際論壇)MLA(多邊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組織認證

者。 

(四) 經外國政府認可之公證單位認證者。 

(五) 經外國政府認證、授權、認可或委託者。 

本條所列暫行措施將於勞動部公告終止後，依規定修正或回歸正常檢定申

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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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同一型式 

A.同一型式之產品指防爆特性相近，只是不同型式間工作能力或特性有些

差異，可以視為同一型式，同一型式只需選取其中一個最嚴格條件之型

號做檢定。 

B.廠商應提供同一型式一覽表及相關之說明文件，以便檢定單位判別是否

屬同一型式。 

C.說明文件應包括： 

－使用說明書不同者，應附上使用說明書。 

－申請為同一型式之理由。 

針對各種防爆構造之同一型式說明參考附錄 8。 

2.10 一致性查驗 

依據「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要點第12點規定，檢定機構

除對申請件進行必要之測試外，並應對申請廠之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進行

查核。基於此規定，申請者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後，將對工廠之生產

技術進行一致性查核。初申請者如提供工廠品質系統核可文件，如無疑慮

者可為發證時之參考文件，後續將執行一致性查驗以為適用。為進行品質

一致性查核，對於檢定合格廠每年將對製程中與完成品進行抽驗工作，抽

測結果如不符合，將依情節嚴重性採取限期改善或撤銷證書等措施。一致

性查驗程序與要求依相關規定辦法實施。並得進行不預期抽驗，廠商應配

合，不得拒絕一致性查核。 

國外製造商可選擇採取批次抽驗模式，於進口時申報檢驗機構進行查

驗動作。 

2.11 安全資訊登錄 

依據「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規定，廠商應將型式檢

定合格之設備登錄於勞動部網站才算完成登錄程序。因此，申請者取得型

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後，可憑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至勞動部網站進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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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型式檢定者，如果希望由產業安全技術中心代為登錄者，申請型式檢

定時應檢附，附錄 8 中之「符合型式聲明書」並加蓋公司章，未完整加附

件者視為選擇自行登錄。 

2.12 型式檢定合格證書與標章之發給、變更記載事項、補發及繳還 

(一)合格證明書頒發 

經本中心檢定合格後，一週內郵寄合格證書書，交申請人收執，以

資證明。標章之格式如附錄 2 中 5-4 項。合格證有效期限為三年。除引用

之標準已變更或有違反規定之情事，於到期前三個月得申請展延。 

(二)變更記載事項 

針對所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記載事項，如有變更時可檢附原件，

向本機構申請變更記載。 

(三)合格證書之補發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遺失或損毀時，可向檢定機構申請補發，

並繳交申請補發手續費 1,000 元。 

(四)合格證明書之繳還 

合格證明書頒發後，如發現檢定合格廠商所製造之該型式防爆構造

電氣機器與先前檢定合格之機型比較，已有變更而仍貼有主管機關之合

格標章時，將停止發給並追繳合格證明書。逾越 15 日之期限，拒不繳回

或遺失者，逕行通知主管機關撤銷其資格，並將其名稱由合格清單中除

去。變造合格證明書者亦同。 

 (五)合格標章製作管理 

檢定機構核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並通知申請人在與送檢機型

與歸屬同一型式機型之本體明顯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以資識別。

但因本體太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其他方式標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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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以金屬銘板製作之方式為原則，其上應預留可固定於防爆設備

之孔洞，以防止掉落或污損。銘板之製作應由申請者委由認可之銘板製

作商製作，但經專案認可之廠商亦得自行製作。銘板標章製作商或認可

自行製作之廠商應每六個月彙報製作紀錄資料與本機構，以便彙報主管

機關。資料應包含：(1)廠商名稱(2)品名(3)防爆規格(4)合格證書編號

(5)印製日期(6)印製數量(7)銷售對象，等資料。 

如有檢定合格證到期未展延、變造標示內容、錯誤張貼,..等違規使

用情形，經檢舉或發現，將通知改善，未如期改善或合理解釋者。將通

知廠商與銘板製作商，禁止廠商繼續張貼或製作合格標章。檢定機構應

將違規廠商名單與情形彙報主管機關備查，撤銷其使用標章資格，並將

其名稱由合格清單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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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檢定引用標準 

項目 標 準 編 號  名       稱 版本 

A. CNS 3376-0 / IEC 60079-0 爆炸性環境-第 0 部：設備一般要求 2014/2017 

B CNS 3376-1 / IEC 60079-1 爆炸性環境-第 1 部：耐壓防爆外殼構造”d”之設備保護 2008/2014 

C CNS 3376-2 / IEC 60079-2 爆炸性環境-第 2 部：正壓外殼構造”p”之設備保護 2008/2014 

D CNS 3376-5 / IEC 60079-5 爆炸性氣體環境用電機設備-第 5 部：填粉防爆構造”q” 2002/2015 

E CNS 3376-6 / IEC 60079-6 爆炸性環境-第 6 部：油浸構造”o”之設備保護 2008/2015 

F CNS 3376-7 / IEC 60079-7 爆炸性環境-第 7 部：增加安全構造”e”之設備保護 2008/2015 

G CNS 3376-11/IEC 60079-11 爆炸性氣體環境用電機設備-第 11 部：本質安全”i” 2002/2011 

H CNS 3376-15/IEC 60079-15  爆炸性氣體環境用電機設備-第 15 部：保護型式”n” 2002/2017 

I CNS 3376-18/IEC 60079-18 
爆炸性氣體環境用電機設備-第 18 部：模鑄防爆構

造”m” 
2005/2014 

J CNS 15591-0  爆炸性粉塵環境用電機設備-通則 2012 

K CNS 15591-1/IEC 60079-31 可燃性粉塵環境用電機設備-第 1 部:外殼保護”tD” 2012/2013 

 

註：依據勞動部說明，如果標準版本有不同時，原則上應採用最新 IEC 60079系列標準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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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防爆構造電氣器具檢定申請表單     

申請文件除代號及說明外，應以中文繁體字為主要語言(如提供中、英

文並列者為佳，可一併登錄於網站)。依序填寫下列各項申請表單。填寫表

單時，應依下列所述順序填寫，不適用之相關表單可將其略去，未提供表單

項目，如為非必要者視為不適用。第一項之申請書表(兩份)視為申請檢定測

試之契約。              (VO-1244-R1) 

項目 表單名稱 表 單 內 容 說  明 

1-1 

電氣防爆構造器

具型式檢定申請

書  

填寫廠商基本資料及型式檢定申請測試規格: 

(1) 品名:填寫本次申請型式檢定申請測試件之名稱，只能有一個名稱。 

例如：三相鼠籠式馬達、日光燈、開關箱，…等，每一申請測試型式，填寫

一張。 

(2) 型式名稱:填寫準備送至實驗室之測試件型號，並且在「型號編碼說明」表

單中說明，產製品或器具(型號)同一型式之編碼規則，以利於辨識其特性。

申請同一型式者，申請表中只要填寫將送件之主型號即可，再註明：『另有

系列或同一型式於附頁』即可。 

(3) 構造種類:例如：耐壓防爆(d)、增加安全防爆(e)、正壓防爆(px, py, pz)、

本質安全防爆(ia 或 ib)、油入防爆(o)、填粉防爆(q)、n 型防爆(nA, nC, nL, 

nR)、模鑄防爆(ma, mb)、防塵器殼或特殊防爆(s)，若測試件同時存在兩種

以上防爆構造者，應一併填寫(例如：耐壓防爆構造燈具外殼，安定器為增

安防爆構造(Ex d, e)。 

(4) 氣體族群:測試件可安裝使用之氣體環境。I：(例如：甲烷)、 IIA：(例如：

丙烷、氨氣,…等)、IIB(例如：乙烯、乙醚等)以及 IIC(例如：氫氣、乙炔

等)，III：塵爆。爆炸性氣體屬於何種族群，請參考相關物質特性資料表(例

如：CNS3376-20 可燃性氣體物質特性分類)。 

(5) 溫度等級:此欄位填寫環境中易燃性氣體之最低自燃點溫度等級。例如：T1 

(450℃)、T2 (300℃)、T3 (200℃)、T4 (135℃)、T5 (100℃)與 T6 (85℃)。如

果為特殊環境溫度範圍時需註明:例如：-20 ℃～+60℃。未註明者表示使用

環境溫度為-20℃～+40℃。 

(6)電氣規格:填寫正常負載下之電氣規格。例如：額定電壓、額定電流、額定

功率(或額定馬力)、電源頻率、相數，熱絕緣等級，連續或運轉最長時間。

需逐項按順序填寫，缺一不可。 

(7)申請者名稱及地址:  

申請者最好在國內有永久住址。包括台灣地區之製造廠、國外進口之代理

商、代理申請者。非由製造商提出申請者，應加填製造申請委託書。 

(8)製造者名稱及地址: 

如申請者為產製者，則請填寫「同上」。否則，請填寫產製者(或公司)名稱

與地址。生產場所有多處時，可一併列入。 

(9) 委託產製者 

如有其他公司委託製造者，可將其逐一填入表中。 

(10)會同檢定之地點: 

基於特殊測試條件等因素(例如：需要使用特殊電源或裝置)，而需要實驗室

指派檢測人員，至本實驗室以外之場所會同檢驗時，在備註欄位填寫目的地

(產製廠)與地址，其餘不必填寫。 

(11)申請者於填寫申請書確認無誤後，應於申請書下方蓋公司印章與負責人章

或簽名，上方確認章亦請一併蓋公司代表人章，以便如果申請書內容有小幅

增修時，檢定單位可代為修正，避免文件往返浪費時程。廠商如未於上方蓋

章者，如有更正，任何更動申請者重填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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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表單名稱 表 單 內 容 說  明 

1-2 
產製廠/委託產製廠

委託申請書 

國外產製商在我國(台灣地區)無永久地址者，得使用本表授權委託國內具永久

住址之代理商進行申請。如國外廠商直接申請者應提供證明文件。 

1-3 

防爆構造電氣申請

型式驗證/檢定合約

書 

申請者應同意檢定權利義務與標章使用事項。 

1-4 
申請者基本文件與工

廠檢查方案選擇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影本、國外廠商可

免附，以其他文件取代，ISO 9001 或 QAR 品質系統認證合格文件。 

1-5 聯絡人員資料 
測試件在實施型式檢定過程中，如有疑問時為便於連絡，申請者應指派行政或

技術人員各乙位，並將相關連絡資訊填寫於本聯絡單之中。 

1-6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

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告知暨同意書 

1-7 工廠查驗申請書 初申請者無製造品質證明文件時可申請工廠查驗 

1-8 製造流程說明書 製程說明表 

2-1 符合型式聲明書 
製造廠商應宣告，於正式生產該申請型式時，會依型式核可之樣式生產，不再

做任何更改。 

3-1 測試品說明 

設備外觀圖面(有尺寸)與照片、關鍵零組件清單、防爆構造原理。包括指出測

試件之防爆構造之位置或重點(搭配設計圖面解說)。如果在本案申請前，已經

有其他類似測試件通過「防爆電氣設備型式檢定」，並取得報告者，應敘述本測

試件與前測試件相同與差異之處。為便利技術文件審核人員，容易瞭解測試件

之防爆性能與操作使用條件及使用者能正確安裝。申請者應提供測試件之性能

及使用說明書。 

3-2 型號編碼說明 
說明同一型式產製品(型號)之編碼規則。例如:型號為：FL-EX 之測試件，其

編號原則如下所示: 第 1 組碼 FL 表日光燈型，第 2 組碼：EX 表防爆型。 

3-3 
同一型式或系列型式

一覽表 

當申請者將不同型式規格之測試件，以同一型式申請時。可將所有不同規格，

但同一型式產品(或設備)列於一覽表中，以同一型式方式申請。當填寫此一欄

表時，請詳細敘述其理由於「同一型式理由說明」表單之中。並將實際送件之

型式加框處理以便區別。 

3-4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將不同規格測試件列為同一系列，應將符合同一型式之理由敘述於表單中。 

4-1 使用安裝說明書 說明注意事項、簡易安裝方法、維護方法。 

5-1 
已取得之認證及試驗

報告 

申請件如在製造廠已有測試(結果)報告或提供國外檢驗機構完成認證及測試

(結果)報告。申請者可一併以附件方式納入參考資料，依狀況引用其測試項目

以縮短時程。 

5-2 材質清單/證明文件 外殼如為非金屬材料時應提供材質成份證明。 

5-3 

技術圖說清單文件

(含：總圖、零組件

圖、組合圖、電路

板、使用之零件清

單) 

申請者請將測試件有關「防爆構造部位」之設計圖名稱，填寫於一覽表中(例如：

防爆構造外觀圖、防爆構造組立圖、防爆部位剖面構造圖、使用內部零件與電

路板,..等。另有同一型式者應對每個型式說明差異點)，將一覽表所列之各圖面

提供乙份供審查時使用。設計圖必備之格式，如「設計圖面之格式」。設計圖必

備標示項目，至少包括：製造廠名稱、設計圖名稱、設計圖編號、設計圖次編

號，另外應有：設計者、審核者簽名、版本、核准日期、使用材質等資料。 

5-4 
合格標籤樣本及張貼

位置 

說明黏貼合格標簽之位置與尺寸、厚度、材質。提供銘版樣本乙枚或照片。檢

定合格產品，應將廠商名稱與防爆規格標示於銘版上。 

備註： 

1. 申請型式檢定者，欲取得正式合格證者，國內申請者(產製者或委託產製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1)公司登記、營業登記、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影本應蓋章)。 

(2)有效期 3 個月以上之相關製造廠品質管理系統 ISO 9001 合格證書影本，或類似之品質系統合格

證影本。                                                               

2. 產製者不在國內者，申請者得委由在國內有永久住所或營業所之代理商或輸入者。上述文件可免附，以

其他文件取代之。可自行提出申請。 

3. 如果申請者無法提供完整資料且為單機時，申請者可以單品方式申請檢定，但其效力僅及於申請檢定之

特定產品，國外進口者亦適用 

(VO-1244-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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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防爆電氣申請型式檢定文件資料查核表 
申請廠商：                                申請日期： 

檢定品名：                                防爆型號： 

防爆規格：                                申請案號： 

項目 內     容 自我查對結果 備註 

1-1 電氣防爆構造器具型式檢定申請書  齊全(2份皆蓋章) 2 份 

1-2 產製廠/委託產製廠委託申請書 齊全   不適用 產製者申請免 

1-3 防爆構造電氣申請型式驗證/檢定合約書 齊全   無  

1-4 申請者基本文件與工廠檢查方案選擇 齊全   無  

1-5 聯絡人員資料 齊全   無  

1-6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齊全   無  

1-7 工廠查驗申請書 齊全   不提供  

1-8 製造流程說明書 齊全   不齊 初申請提供 

2-1 符合型式聲明書 齊全   無  

3-1 測試品說明 齊全   不齊  

3-2 型號編碼說明 齊全   不適用  

3-3 同一型式或系列型式一覽表 齊全   無  

3-4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齊全   無  

4-1 使用安裝說明書 齊全   不齊  

5-1 已取得之認證及試驗報告 齊全   不齊  

5-2 材質清單/證明文件 齊全   不齊  

5-3 技術圖說清單文件 齊全   不齊  

5-4 合格標籤樣本及張貼位置 齊全   不齊  

6-1 符合聲明書(申報登錄用) 齊全   自登 自登免 

6-2 產品相片 齊全   自登 自登免 

6-3 登錄型號一覽表 齊全   自登 自登免 

測試件準備狀況 
項  目 狀          況 

樣品已完成 隨時可寄出 需再等____天  

準備件數 4件 

每件撞擊乙次 

2件 (通常) 

每件撞擊 2次 

1件 

少量(特例) 

□非金屬外殼：□4 件樣品(1 件拆解)   □非金屬墊片或環 6 個  □玻璃罩 3 件 

□外殼材質試片 15 片 

[外殼材質尺寸(80x10x4) mm] 

□外殼材質試片 22 片 

[外殼材質尺寸(125x13x4) mm] 

送件方式 自送 郵寄 貨運  

測試件於完成後處理方式：自行取回  寄回(費用自付)  拋棄 

(VO-1243-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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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防爆構造器具型式檢定申請書        1-1 
Ex Application Form  

確認印(同意代為修正) 

Confirm Seal(Agree to be corrected)： 

產品名稱(Product)  

型號(Type)  

防爆構造(Construction)  

易燃物族群(Group)  

溫度等級(Temperature Rating)  

電氣規格(Elec. Spec.)  

產製廠名稱(統一編號) 

Manufacturer (ID No.) 

住  址 (Address) 

 

 

委託產製廠(統一編號)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ID 

No.) 

住  址 (Address) 

 

申請廠名稱(統一編號) 

Applicant (ID No.) 

住  址 (Address) 

 

 

代理申請公司(統一編號) 

Agent (ID No.) 

住  址 (Address) 

 

聯絡人姓名 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Tel、e-mail) 

 

 

申 請 檢 定 方 案  

(Certify type) 

□新案實測    □新案引用   □含遊測 

□變更  □舊案重測 前案證號：        

□單品檢定(Batch) 序號(S/N): 

          年            月           日 

Date：              

申請公司用印 
Applicant Seal 

 

 
 

公司印   代表人印 

此致(To)  財團法人 產業安全技術中心(Industrial Safety Technology Institute) 

(VO-1206-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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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廠/委託產製廠委託申請書 
Manufacturer Authorization Letter                  1-2 

此致 財團法人 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To：Industrial Safety Technology Institute 

產製廠： 

Manufacturer： 

地    址： 

Address： 

公    司： 

Organization title： 

負 責 人： 

Representative: 
  

 
 

 
                      公司章/Organization seal              代理人章/ Representative seal 

我方委任以下簽署者為代理人，申請本次型式檢定，以及測試物品送驗與領

回等業務。品名：________________ 型號：_________________  
We appoint the following signed agen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ype test application, test sample 

delivery and return affairs. 

代理公司 

Agent 
地    址： 

Address： 

      公    司： 

Organization title： 

      負 責 人： 

Representative: 

  
   

 
公司章/Organization seal          代理人章/ Representative seal 

依管理規範規定，電氣防爆構造器具型式檢定申請，所需之基本圖面、書面修改、訂正

及合格證領取、訂正事項，全權委由受委託人處理。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 of type test certificate application, all the required documentations such as 

drawings, document revising, correcting, certificate receiving and revising are authorized 

to the trustee. 

  年              月               日   

 

        (VO-1230-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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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構造電氣申請型式驗證/檢定合約書 
立同意書(公司)                   （以下簡稱申請人）茲向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ISTI)（以下簡稱本

機構），申請防爆構造電氣設備驗證/檢定，經本機構盡充分之告知義務後，清楚知悉並同意遵守以下條款： 

1、驗證/檢定之意義 

本合約所稱之驗證/檢定，係指申請人依主管機關規定向本機構提出申請，檢測評鑑防爆構造電氣設備是否符合

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標準規範與要求。 

2、驗證/檢定之範圍 

本合約書所稱驗證/檢定之範圍係指，依據 CNS 3376、CNS 15591 系列電氣防爆構造對應之最新版本，或 IEC 

60079 系列標準之最新版本所設計之防爆構造電氣設備。 

3、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權  

3.1 申請人未取得驗證/檢定前，或驗證/檢定合格後經終止或撤銷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時，不得使用主管機關

所授權之驗證/檢定標章。 

3.2 申請人經驗證/檢定後，由本機構依主管機關規定告知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權，並應依驗證/檢定標章之製

作規定，製作驗證/檢定標章，不得加以增、刪、修改。 

3.3 申請人在驗證/檢定有效期間內使用驗證/檢定標章時，應清楚、明確標示經驗證/檢定之內容，及避免標示

非經驗證/檢定之內容。 

3.4 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範圍限於驗證/檢定證書所列之驗證/檢定範圍，且驗證/檢定標章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間接移轉或授權第三人使用。 

3.5 申請人於使用具驗證/檢定標章之物件時，不得以文字、圖形、數字、符號或其他相同或相類方式暗示或混

淆本機構對申請人核發之驗證/檢定證書內容。 

3.6 如有違反上述驗證/檢定標章使用禁止之情事，本機構得不經通知，終止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權，並得撤銷

驗證/檢定證書。申請人並應賠償因此違約事由所致之損害、支出費用及損害總額十倍之違約金。 

4、驗證/檢定處之權利義務 

4.1 本機構同意交付完整之驗證/檢定報告於申請人，對於驗證/檢定程序、規範或要求保留變更之權利，因

此而直接涉及申請人之部分，將於合理期間內公告於網站並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於發佈公告 15 日後，不

為反對表示者，視為同意該項變更。 

4.2 本機構對於驗證/檢定標章有異動時，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在收到通知後，應立即依本機構之規

定變更驗證/檢定標章之內容。如不為變更者，本機構將終止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權與撤銷驗證/檢定證

書。 

4.3 本機構得將驗證/檢定證書之驗證/檢定內容登載於主管機關或本機構網站或以其他方式對外公告之，如

有異議應事先告之。 

4.4 本機構將記錄申請人對驗證/檢定之抱怨或申訴，並於依本機構規定處理後回覆申請人。本機構對於該等

抱怨事項之查證，可以規定於驗證/檢定方案中。 

4.5 本機構所核發之驗證/檢定證書僅表示驗證/檢定申請之設備樣品符合申請驗證/檢定時之相關標準及要

求，對於申請人嗣後所使用驗證/檢定標章之物件與資料內容真實性不負任何擔保責任。 

4.6 驗證/檢定有效期限乙期為三年，於屆滿前三個月內，如所引用標準未變更，申請人得依原驗證/檢定之

相同範圍提出驗證/檢定延展之申請，本機構得依驗證/檢定查核相關之作業，於期限屆滿前完成延展驗

證/檢定壹期。 

4.7 若因驗證/檢定人員之過失致使驗證/檢定結果對驗證/檢定申請人或第三者造成損害或衍生之損害，本機

構負賠償責任以該申請案所收之驗證/檢定費用金額為上限。 

4.8 因申請人未依規定提出正確驗證/檢定所需文件或資料等所造成之損害，本機構不受 4.7 條規定限制，對

申請人不負任何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損害賠償責任。 

4.9 驗證/檢定活動中對於申請者所提供之樣品進行檢測，樣品如有損壞情形，申請者不得要求賠償。 

4.10 本機構於正式接受型式驗證/檢定申請，且於要求之驗證/檢定件完整送至本機構後，將於三個月內完成

驗證/檢定，並出具符合或不符合之報告。但可歸責於申請人之責任致無法於前述期限內完成驗證/檢定

者，不在此限。 

5、申請人之權利義務 

5.1 申請人應據實提出相關驗證/檢定所需文件或資料等，並配合本機構之要求提供相關資訊，如經發現申請

人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等不實或不足，本機構得拒絕驗證/檢定申請；已取得驗證/檢定者，本機構得終

止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權，並撤銷驗證/檢定證書，申請者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賠償要求。 

5.2 申請人於驗證/檢定後，應維持品質系統及技術能力，依規定實施例行測試並保留紀錄，製造應符合本機

構驗證/檢定時所依據之驗證/檢定標準與要求，如有違反，本機構得逕行撤銷驗證/檢定證書，並於一年

內得拒絕再提出申請驗證/檢定。 

5.3 申請人應接受本機構安排之驗證/檢定活動及定期或不定期之監督驗證/檢定、查訪、訪談、追查、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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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 

5.4 申請人應配合本機構之驗證/檢定、查訪、訪談、追查、複驗,..等作業，並提供所需場地、人員及完成

作業所需之必要協助，使相關作業順利完成，且應擔保該場所具備充分的安全措施及符合所有相關法令

的安全工作標準。 

5.5 申請人應將使用驗證/檢定標章之數量、序號或批號、日期、販售對象，等情形記錄，每半年向本機構提

出報告並儲存備查，相關紀錄資料至少應保存三年。本機構得要求該資料之查核，申請人不得拒絕，否

則將撤銷申請人驗證/檢定之相關權益。 

5.6 申請人應將驗證/檢定所涉及或引入之相關實際或潛在危險，及驗證/檢定所需之各項必要安全措施告知

本機構，如因陳述不實或疏漏而造成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5.7 本機構因申請人所出具之不實驗證/檢定文件資料等或本機構依該不實驗證/檢定文件資料等所完成之驗

證/檢定等，遭第三人求償時，申請人應自行負責處理，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5.8 申請人不得以會損及本機構聲譽之方式使用其產品驗證/檢定，也不得就其產品驗證/檢定，做出本機構

認為可能誤導或未獲授權之任何聲明。 

5.9 申請人應配合本機構，做下列所有必要之安排: 

1)執行評估與追查(如有要求時)，包括提供檢查文件與紀錄，以及取得相關設備、場所、區域、人員及客

戶分包商之管道； 

2)抱怨之調查；及 

3)適用時，觀察員之參與。  

5.10 申請人若有下述之異動，至遲應於異動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機構提出異動申請： 

5.10.1 所有權、名稱或地址之異動。 

5.10.2 申請人之負責人異動。 

5.10.3 驗證/檢定證書內記載事項之異動。 

5.10.4 連續停業三十日以上或其他足以影響申請人能力或運作之異動。 

5.11 前項異動，如申請人未依期限提出異動申請，必要時本機構得暫時終止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權，並得

撤銷其驗證/檢定證書。 

5.12 申請人經終止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或撤銷其驗證/檢定證書時，如所驗證/檢定範圍內有對第三人進行

驗證/檢定等相關業務者，申請人應即以書面通知前述已驗證/檢定或驗證/檢定進行中之機構，並停止

相關之驗證/檢定作業。 

5.13 於驗證/檢定暫時終止、終止或結束時，客戶應停止使用包含任何引用驗證/檢定之所有廣告品，並採取

驗證/檢定方案所要求之措施(如退回驗證/檢定文件)，以及採取任何其他要求之措施。在傳播媒體，諸

如文件、手冊或廣告中引用其產品驗證/檢定時，申請人應遵守本機構之要求或驗證/檢定方案之規定。

申請人對有關驗證/檢定之宣稱應與驗證/檢定範圍一致。 

      5.14 申請人應保存並記錄其所有客戶關於產品及要求之全部相關抱怨事項，並備妥此紀錄以供本機構索閱。取

得驗證/檢定合格之產品或服務，如有發現任何缺失及抱怨，應採取適當措施處理，並將處理過程予以文

件化。 

5.15 申請人對已取得驗證/檢定登錄之商品如有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5.15.1 基本設計已變更者，應重行申請登錄。 

5.15.2 基本設計未變更而有其他應受檢驗項目變更之系列商品，應申請系列型式登錄。 

5.15.3 前款之變更不影響證書登錄事項及商品識別者，應向驗證/檢定處申請核准。 

5.15.4 會影響其符合驗證/檢定要求之能力若有變更時，應及時通知驗證/檢定處。 

5.15.5 申請人應始終符合驗證/檢定要求，包括被驗證/檢定處通知後實施適當變更。此類變更可包括但不限

於如下之例子： 

1)法律、商業、組織狀況或所有權之變更， 

2)組織與管理階層(如主要的管理、決策或技術人員)之變更， 

3)產品或生產方法修訂， 

4)聯絡地址與生產場地之變更， 

5)品質管理系統的重大變更。 

      5.16 如驗證/檢定適用於持續性之生產，申請人已獲驗證/檢定之產品須持續符合該等產品要求。 

5.17 申請人如將驗證/檢定文件副本提供給其他人時，文件應全部複製或如驗證/檢定方案所規定者。 

5.18 申請人應遵守可能於驗證/檢定方案中規定的，與符合性標誌之使用，以及與產品資訊有關之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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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參閱 ISO/IEC 17030、ISO/IEC Guide 23(參考 CNS 13221)及 ISO/IEC Guide 27(參考 CNS 13248)。 

6、費用 

6.1 申請人應依本機構規定之方式與期限內繳納驗證/檢定費用，驗證/檢定費用不包含後續每期壹次之產製工

廠抽測費用。費用繳納如有遲延，應負法律上之遲延責任。 

6.2 前項驗證/檢定費用不包含本地營業稅及不包含其它因運送驗證/檢定相關物件所衍生之費用。 

6.3 申請人收到繳款通知單後，應在指定時間之內支付。如有遲延，應依月利率百分之一計息，不足一個月者

依比例計息。 

6.4 申請人對於驗證/檢定所需之相關費用若有給付遲延情事，本機構得不經通知，停止申請人之申請案或撤

銷已核發之證書。 

6.5 申請人不得以未能通過型式驗證/檢定為由，拒繳或要求退回已繳交之驗證/檢定費用。 

7、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7.1 申請人授權本機構得因驗證/檢定業務或其他相類似驗證/檢定案件之需要，無償使用該申請人所交付之驗

證/檢定文件、資料或物品等。 

7.2 本機構在驗證/檢定有效期間內所開發而非屬申請人應交付的任何資訊、文件、資料與電腦程式之智慧財

產皆歸屬於本機構。 

7.3 除非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凡在申請人申請之前即已存在之智慧財產不受 7.2 條規定影響。 

8、違約處理 

8.1 除本合約書有特別規定外，申請人若有違約情事時，情節輕微者，本機構得以書面通知其於一個月內改善

完成，若有特殊原因，得延長一個月。 

8.2 前條違反情事若屆期仍未改善，本機構得不經通知，暫時終止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 

8.3 前二條違反事實屬情節重大者，本機構並得立即撤銷其驗證/檢定證書並公告之。 

8.4 除本合約書另有約定而從其約定者外，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機構得撤銷其驗證/檢定證書，申請

人並應即繳回驗證/檢定證書： 

8.4.1 填報申請資料虛偽不實者。 

8.4.2 運作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 

8.4.3 出具不實證書或相同用途之文件。 

8.4.4 作不當聲明或使用致本機構陷於爭議者。 

8.4.5 逾越驗證/檢定證書內容，或其他違反本機構之規定，情節重大者。 

9、終止權之行使 

9.1 申請人停業達一年時，本機構得以書面或公告等方式通知，撤銷申請人之驗證/檢定資格；已取得驗證/檢

定者，本機構得終止驗證/檢定標章之使用權，並撤銷驗證/檢定證書等或終止其他雙方約定事項。 

9.2 申請人自行終止使用驗證/檢定標章或雙方約定事項時，應在決定終止使用日前十日以書面方式通知本機

構。申請人並應支付本機構至終止日期(含)前已履行之所有驗證/檢定工作費用及本機構因處理終止雙方

約定事項所生之一切費用。 

9.3 若因可歸責於本機構之單方終止雙方約定事項時，本機構將於十日前，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人，逾收之驗

證/檢定費用，本機構將予無息返還。 

9.4 關於終止權行使之事由，終止之一方應將該終止事由通知他方，如有涉及公益，並得將處理事實及經過告

知公眾。 

9.5 經本機構終止或雙方合意終止約定事項後，申請人應自終止日起七日內繳回本機構之驗證/檢定證書，逾

期未繳，本機構得公告作廢。但發生暫時終止情況時，不在此限，此時，本機構得斟酌相關情形，決定之。 

9.6 本合約書所定之終止，均包括暫時終止；即本機構得於行使終止權時，通知申請人於嗣後改善其違約情節，

或符合規範要求後，再行回復其相關權利。 

9.7 驗證/檢定處應於網頁上公告合格廠商及已終止之廠商名單。 

10、保密義務  

10.1 本機構對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及相關資訊應提供合理之保密措施。 除本合約書另有約定而從其約定，及本

機構員工、評審員、技術專家、觀察員因提供驗證/檢定服務而有必要知悉者外，本機構均不得使用、披

露或複製機密資料。且除辦理驗證/檢定服務之用途外，本機構均不得將機密資料移做他用。 

10.2 前條所稱機密資料不包括以下情形之任何資訊﹕ 

10.2.1 申請人所提供當時已公開或之後非因本機構之過失而公開者。 

10.2.2 本機構合法自不須對申請人負任何保密義務之第三者取得者。 

10.2.3 申請人提供之前，已為本機構所持有，並有書面紀錄證明者。 

10.2.4 本機構之員工獨立發展，未以任何方式參考機密資料，並有書面紀錄證明者。 

10.2.5 因法令或政府機關要求而提供者。 

10.3 任一方對於下列資訊得自由決定是否告知他方： 

10.3.1 由第三人處得知之他方保密資訊。 

10.3.2 驗證/檢定適用之法令、技術規則或技術標準。 

10.3.3 法令所規定驗證/檢定機構應公開之資訊。 

11、責任 

11.1 申請人就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本機構未能於驗證/檢定有效期內完成驗證/檢定所生之一切損害，應負損

VO-1231-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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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責任並應負擔因而所支出之一切費用。 

11.2 申請人如有濫用本機構所發驗證/檢定相關之情事，致本機構遭受損害時，應對本機構負損害賠償責任。 

11.3 本機構對於下述驗證/檢定過程中所生之損害，除因故意行為所致者外，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11.3.1 申請人之員工、代表或轉包商於驗證/檢定過程中之死亡或受傷。 

11.3.2 申請人之員工、代表或轉包商之財產損失或損害； 

11.4 雙方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任何第三人之損害應自行負擔全部責任。 

11.5 任一方得知有任何事件可能造成上述賠償請求時應立即通知他方，並應以任何可能之方法防止損害之發

生及擴大。 

11.6 驗證/檢定處從事公權力受託業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益並造成損害，則驗證/檢定處遵循與

委託機構所訂之商品驗證/檢定業務委託契合約書規定辦理。 

12.其他 

12.1 驗證/檢定有效期間內，如遇有本機構所訂驗證/檢定規範與要求之修正而需調整本合約書內容時，本機

構得片面修正本合約書條文，申請人不得異議。 

12.2 前述修正，本機構應於合理期間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給予申請人相當期間調整以符合修正之規範與

要求。 

12.3 本合約書如遇有特殊驗證/檢定類型，本機構得不適用本合約書，另以個別內容約定之。 

12.4 因本合約書所生之一切爭議，其準據法均為中華民國法律。 

12.5 因本合約書發生爭議、糾紛、歧見或違反時，依中華民國仲裁法院申請仲裁，以台中地方法院為仲裁地。

申請人並同意自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12.6 除本合約書外，任何關於驗證/檢定之附件各項約定或嗣後其他之規範，為拘束雙方權利義務之補充規

定。如仍有未盡事宜，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補充訂定之。 

申請驗證/檢定之產品或設備: 

品名  型號  

規格  備註  

立同意書者 

申請(公司)：                     

代表人(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年     月     日 

 

 

 

 

 

 

 

 

 

 

 

公司印 

代表人印 

VO-1231-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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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者基本文件與工廠檢查方案選擇          1-4 
Applicant Qualified Document and QAR plan 

A. 公司證明文件 

□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影本。 

The copy of company, commercial,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equivalent registration 

document. 

B. 請選擇下列其中 1 個工廠檢查方案 (Please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QA plan) 

□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生產、製造合格文件，有效期需 3 月以上，且證件須與製造

項目相關。國外進口者應檢附驗證機構所出有效期內之工廠品質稽核(QAR 或 QAN)

報告。提供上述文件之一者，可先發證，但原則上 1 年內需補工廠查驗。 

ISO 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manufacturing certificate effective date more than 3 

months, and the applied product should include in document. The importer should provide 

manufacturing quality assessment report (QAR or QAN) within valid date. The certificate 

can be issued with providing those documents list above in advance. But it is required to 

supplement a manufacturing assessment within 1 year. 

□ 公正第三者出具之製造廠評估合格證明文件或檢查報告。 

Provide approved quality assessment report issued by qualified 3rd party. 

□ 提出工廠查驗申請(向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提出) 

Provide approved quality assessment report issued by ISTI. 

□ 國外製造者選擇批次抽驗方案，採逐批報驗方式。申請者同意每次進口時通知檢定

機構前往查驗取代工廠查驗。 

Lot size sampling plan can be selected by the foreign manufacturer for each time 

importing the product to replace the quality assessment scheme. 

 

 

 

 

 

 

 

申請者用印 
Applicant Seal 

 

 
   

公司印   代表人印 

 

年            月           日 

(VO-1232-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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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員資料              (1-5) 

Contact Person 

 

行政事務聯絡處  

(或代理者 ) 

Administrative 

person 

技術事務聯絡處 

Technical Person  

申請者名稱 

Applicant 
  

申請者住址 

Applicant Address 
  

負責部門 

Responsible Dept. 
  

連絡人姓名(1) 

Contact person (1) 
  

連絡人姓名(2) 

Contact person (2) 
  

電話(TEL)   

手機(Cell phone)   

傳真(FAX)   

E-mail   

(VO-1233-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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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1-6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廠商提供

個人資料予本中心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中心受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認可辦理「機械類產品型式檢定/驗證」，因執行產品

型式驗證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申請人或聯絡人姓名、聯絡方式及證書內所記

載產製廠場聯絡人姓名、聯絡方式以及前述產製廠場之客戶聯絡人姓名、聯絡方式(包

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營業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

資料。 

二、本中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隱

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中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中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

料。 

五、本中心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

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中心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中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本中心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中心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中心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中心留存此同

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中心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中心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

助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者(公司) :                           

 

負責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VO-1202-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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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廠 查 驗 申 請 書             1-7 

Application Form of Factory Inspection  

  

一、生產廠場 
  Factory 

 生產國別：                               
  Country of origin 

 生產廠場：                                                          
  Name   

                                                                         

  

 廠    址：                                                          
  Address  

                                                                                                         

  

 負 責 人：                                             (簽章) 
  Person in charge                                                                     Signature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Telephone no.                                 Fax no. 

  

二、代理者(公司) 

   Agent 

 名稱：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Telephone no.                                         Fax no.                                           

三、適用商品種類： 
  Product category                                                                                    

  

                                                                                                           

  

                       

                                                                                                           

四、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姓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Name                           Telephone no.                          Fax no. 

  

  

申請(代理)人：                                 (簽章) 
  Applicant                                                                        Signature 

申 請 日 期：                    
Date of signature 

 

備註: 生產廠場應保證所有產品型號的型式試驗報告都保存於工廠內,以供日後執行年度
工廠查驗時之一致性檢查依據. 
Remark: Factory should guarantee to keep all the type test reports of certified product on site which are certified through the utilization of 

factory inspection module, it’ll be used when checking the product consistency during follow up factory inspection.                                   

(VO-0614-R1) 

受理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受理編號： 

Application no. 



VR-0015-R1 

 

 

25 

                 工廠查驗委任書                1-7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Factory Inspection  

 

茲委任                                     代理 
We herewith authorize                                                   with the  

本廠場申請工廠查驗相關事宜。 
Responsibility for application of Factory Inspection. 

適用商品種類： 
Product  category 

 
 

 

 

 

 

委任人       生產廠場：                                   (簽章) 

Authorized by        Name of factory                              (signature) 

地    址：                                     

 Address 

        負 責 人：                                   (簽章) 

             Person in charge                                        (signature) 

 

 

代理人      名    稱：                                   (簽章) 

Agent               Name                                                (signature) 

        地     址：                                      

             Address 

聯  絡 人：                                      

Contact person 

電     話：                                      

Telephone no. 

 

 

日期：             
               Date 

 

 

 

 

(VO-0615-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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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基本資料表                1-7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of Factory  

生產廠場：                                              
Name of factory 

廠    址：                                              
Address 

員 工 數：                                              

Number of employee 

  

適用商品種類： 
Product category       

  

  

  

  

  

主要原料及零組件： 
Primary materials and parts 

  

  

  

主要製造設備： 
Primary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檢測設備： 
Inspection facilities 
  

  

 

(VO-0616-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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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流程說明書 

Process description 
1-8 

廠商(Manufacturer)：                  

品名(Product)：                     型號(Type)： 

程序 

Process 

組件名稱 

Component 

檢查項目說明 

Inspection item 

工 具 

Tool 

檢查週期 

Period 
 

    

A1     

A2     
 

    
 

    

B1     

B2     
 

    
 

    

C1     
 

    
 

    

D1     
 

    
 

    

E1     
 

        
 

        

 

 

 

 

 

 

 

(VO-0635-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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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型式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to Type) 

 

本申請人切結保證經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符合型式檢定規範之產品，於

正式實施工廠檢驗前必採各項品質管理措施，以確保所登錄之產品，於生產時與型式檢

定報告之原型式一致。產品資料如下：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product described below registered under the ISTI Registration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Scheme by the following appropriate modules are under the necessary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assure that they are identical to the prototype which is shown in the test 

report. 

 

 

一、 商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二、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三、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四、 型式： 
Type 

 

五、 同一型式： 
Same of the type 

 

 

倘因違反本聲明書所保證之內容，本申請人願意擔負起所有相關法律責任，並負責

對不符合型式聲明之商品，於通知期限內回收，逾期未能回收者，同意依規定核處。並

同意被取消型式合格相關證明。 
Where violations of this declaration occur, I agree to tak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nd will recall 

non-conformity product within a given limit. If I further failed to recall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I agree 

to accept the penalties im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此致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To：Industrial Safety Technology Institute 

 

申請者：                               

Applicant 

負責人：                               

Person in Charge： 

日期          年          月          日 
Date       (year)       (month)       (day)  

(VO-1203-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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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品說明                     3-1 
Sample Description                      

1. 設備整體外觀設計圖或樣品相片(須標示外觀尺吋) 

 

若有『相關產品的型錄』，請提供！ 

 

 

 

 

2. 已申請檢定之型號及合格證號碼 

Certicate obtained and No. 

 

 

 

 

 

 

 

 

 

 

 

 

 

(VO-1234-R1) 

 

 

 

樣品相片或外觀全圖 

設計外觀簡圖(標出：長、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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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產品特性 (Product characteristic)：請說明！ 

(1) 防爆構造種類與防爆設計原理 

Type of explosion protection design idea 

 

 

 

(2) 防爆設計部位 

Explosion protection design portion identification 

 

 

 

 

4. 測試注意事項：操作注意事項 

Remind during test: operation notes 

建議：由廠商(申請者)到產安中心，安裝測試樣品適當運轉，或能夠被測試。 

例如： 

(1) 輸入電壓、頻率、功率，大概需要的電流大小？ 

若有『過溫保護』，跳脫後，是否自動回歸！或需要換保險絲？如何重置！ 

(2) 是否需要『氣壓源』？氣壓大小？接頭？ 

(3) 是否需要『油壓源』？ 

『油壓管線』是否有洩油危險，若發生，如何操作或避免？ 

(4) 是否需要有安裝水平考慮？是否要校水平？ 

(5) 是否需要鎖緊螺絲？螺絲大小？鎖緊扭力大小？ 

(6) 其他！ 

 

 

 

 

 

 

 

 

 

 

廠商(申請者)要負責樣品適當運轉，或能夠被測試。 

若因為資訊不足，未有效提供，讓本中心人員自行安裝，若有不當的損壞，廠商(申請

者)將放棄對產安中心追究任何責任及放棄對產安中心追究賠償： 

 

                                           廠商(申請者) ________________ 

(VO-1234-R1) 



VR-0015-R1 

 

 

31 

                           型號編碼說明                  3-2 

Type coding description                 

有同一型式或系列型式者，應說明型式型號編碼原則。型式應標明於銘版上。 

編碼說明範例： 

 Ａ  Ｂ Ｃ Ｄ-１ Ｅ Ｏ 

               O：屋外用 I：屋內用 

               ○○防爆構造 

               1：1 個 2：2 個（表數量） 

               ○○○型式 

               ＊＊＊＊＊ 

               ＊＊＊＊＊ 

               ＊＊＊＊＊ 

 

或用條列式，寫出要驗證的型號！ 

例如： 

ABC-10, ABC-20, ABC-30, ABC-40, ABC-50, …… 

(VO-1235-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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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下列3個表格之一類似產品填寫即可(其餘未用者請刪除)    
3-3 

同一型式或系列型式一覽表(電動機) 

List of Similar types and serial types (motor) 

項

次 

Item 

型號 

Type 

框號 

Frame 

極數 

Pole 

(P) 

頻率 

Fre. 

(Hz) 

功率 

power 

(kW) 

電壓 

Voltage 

(V) 

電流 

Current 

(A) 

絕緣等級 

Insulation 

運轉模式 

Operation 

mode 

 備註 

Note 

1 U1           

2 U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 

1.   將送測樣品型號以框號標註。 

2. 送測樣品應為最嚴苛之型號。 

3. 選用適當參數表格使用。 

 

申請者 和 產安中心討論：送測的樣品型號應在同一型式中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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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型式或系列型式一覽表 (燈具)            3-3 

List of Similar types and serial types (Illumination) 

項次 

Item 

型號 

Type 

光源 

light 

source 

功率 

power 

(kW) 

頻率 

Fre.  

(Hz) 

電壓 

Voltage 

(AC/DC) 

電流 

Current 

(A) 

色溫 

(Colour 

Temp.) 

固定方式 

Install 

Type 

備註 

Note 

1 U1         

2 U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 

1.   將送測樣品型號以框號標註。 

2.送測樣品應為最嚴苛之型號。 

3.選用適當參數表格使用 

申請者 和 產安中心討論：送測的樣品型號應在同一型式中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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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型式或系列型式一覽表 (開關箱)              3-3 

List of Similar types and serial types (Switch gear) 

項次 

Item 

型號 

Type 

材質 

Material 

功率 

power 

(kW) 

頻率 

Fre.  

(Hz) 

電壓 

Voltage 

(V) 

電流 

Current 

(A) 

安裝方式 

Install type 

導線規格 

Conductor 

備註 

Note 

1 U1         

2 U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 

1.   將送測樣品型號以框號標註。 

2.送測樣品應為最嚴苛之型號。 

3. 用適當參數表格使用 

申請者 和 產安中心討論：送測的樣品型號應在同一型式中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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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下列 3 個表格之一類似產品填寫即可(其餘未用者請刪除)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電動機)           3-4 

Similar type claim reason (motor) 
同一型式型號定義：只有一個送測的樣品型號、發一份報告/一份證書！ 

型 號 

Type 

內容積 

Volume 

外殼材質 

Enclosure 

material 

防爆構造 

Constructio

n type 

功率 

Power 

電壓 

V 

電流 

A 

運轉模式 

Operation mode 

備註 

Note 

1 U1        

2 U2        

3         

4         

5         

6         

7         

8         

9         

10         

1. 選擇適當防爆構造參數說明 

2.   為主型式以框號標註。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申請件有同一型式者，應說明同一型式之理由。包含下列事項：  

1. 同一型式製品使用之場所。  

2. 不同電氣（電流、電壓、功率、頻率等）規格同一型式製品之防爆功能說明。  

3. 不同型號之相異處，對防爆功能無影響之說明。  

4. 國外測試合格文件，且記載適用於同一型式系列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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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照明)                 3-4 

Similar type claim reason (Illumination) 
同一型式型號定義：只有一個送測的樣品型號、發一份報告/一份證書！ 

項次 

Item 

型號 

Type 

形狀 

LxWxH 

光源 

light 

source 

功率 

power 

(kW) 

電壓 

Voltage 

(AC/DC) 

電流 

Current 

(A) 

色溫 

(Colour 

Temp.) 

安裝方式 

Install 

Type 

備註 

Note 

1 U1         

2 U2         

3          

4          

5          

6          

7          

8          

9          

10          

1. 選擇適當防爆構造參數說明 

2.   為主型式以框號標註。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申請件有同一型式者，應說明同一型式之理由。包含下列事項：  

1. 同一型式製品使用之場所。  

2. 不同電氣（電流、電壓、功率、頻率等）規格同一型式製品之防爆功能說明。  

3. 不同型號之相異處，對防爆功能無影響之說明。  

4. 國外測試合格文件，且記載適用於同一型式系列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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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開關箱)               3-4 

Similar type claim reason (Switch gear) 
同一型式型號定義：只有一個送測的樣品型號、發一份報告/一份證書！ 

項次 

Item 

型號 

Type 

材質 

Material 

功率 

power 

(kW) 

頻率 

Fre.  

(Hz) 

電壓 

Voltage 

(V) 

電流 

Current 

(A) 

安裝方式 

Install type 

導線規格 

Conductor 

備註 

Note 

1 U1         

2 U2         

3          

4          

5          

6          

7          

8          

9          

10          

1. 選擇適當防爆構造參數說明 

2.   為主型式以框號標註。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  

申請件有同一型式者，應說明同一型式之理由。包含下列事項：  

1. 同一型式製品使用之場所。  

2. 不同電氣（電流、電壓、功率、頻率等）規格同一型式製品之防爆功能說明。  

3. 不同型號之相異處，對防爆功能無影響之說明。  

4. 國外測試合格文件，且記載適用於同一型式系列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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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安裝說明                   4-1 

Installation explanation 

1. 標示於電機設備上之資訊 (Marking on electrical apparatus) 

 

2. 安裝說明書項目(Installation manual items) 

⚫ 交付物件清單 (Deliver accessory list) 

 

⚫ 防爆規格(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 電氣規格(Electrical specification) 

 

⚫ 使用方法(Operation) 

 

⚫ 組裝及拆卸(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 維護(使用及緊急修理)(Maintenance/emergency fixing) 

 

⚫ 安裝(Installation) 

 

⚫ 調整(Adjustment) 

 

3. 訓練手冊(Training manual) 

 

4. 電氣及壓力參數、最高表面溫度及其他限制值 

(Electrical and pressure parameter, maximum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other restriction) 

 

5. 設備所符合之標準的清單(List of compliance of standards) 

 

6. 其它 (Other) 

⚫ 特殊使用條件 (Special usage condition) 

 

⚫ 裝設於設備中所附工具(Tool for equipment) 

(VO-1242-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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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取得之認證及試驗報告               5-1 
Certificate and test report obtained 

 
 自行測試結果。(Test result by oneself) 

 測試件規格特殊(體積或電力特大)，可能需至產製商所提供之場所進行測試。 

Special test sample (Volume or power), may test on manufacturer site. 

 國外廠商提供國外驗證機構之合格證明及測試報告。 

Provide certificate and test report issue by other organization 

 其他機構測試報告 

Provide test report by othe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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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質清單/證明文件                    5-2 
List of material / certified document 

 

編號 

No. 
零組件名稱 

Component 

圖號/型號 
Draw no./type 

材質 

名稱/編號/成份 

Material 

Name/code/content 

供應商 

Supplier 

頁數 

Page 

備註 

Note 

1       

2       

3       

4       

5       

共計(Total)   

 

註：1.如材質為一般工業用材料可方便查詢者，於圖上註明詳細材號經確認後可接受。 

2.非金屬材料者請提供材質及特性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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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圖說文件                        5-3 

設備組成圖面清單(範例) 

應將所有設計圖面列一清單，以便確認圖面是否有欠缺。 

序號 名稱 圖面名稱 圖面編號 頁碼 備註 

1 整體外觀 防爆構造設備外形圖 A1xx  

所有屬同一型式之

試驗品，皆應個別

提供 

2 防爆構造 
防爆構造組裝圖 

(防爆構造類別) 
B1xx  

所有接合處皆必須

提供 

3  標出防爆構造設計位置 C1xx  必須提供 

4 防爆斷面圖 防爆構造斷面圖 D1xx  必須提供 

5  防爆構造斷面圖(1) D2xx  必須提供 

6  防爆構造斷面圖(2) D3xx  必須提供 

7  耐壓防爆接合面寬圖(3) D4xx  必須提供 

8 鎖緊裝置 鎖緊裝置圖(含螺絲) D4xx  必須提供 

9 外部連結 與外部之連接方式 E1xx  
提供外接防爆接頭

或密封接頭規格 

10 電路板 
主控板圖、佈線圖、安裝位置

圖 
F1xx  

必須說明內部所有

使用零組件 

11 標示 
合格與規格標籤製作(含大小

尺寸)與張貼位置圖 
G1xx  必須提供 

      

備註(Note)： 

1. 圖面中無包含零組件清單時，則必須於上表標示所有零組件之資訊；如圖面包含零

組件清單時，可免去填寫上表，但應列出零組件清單所在之圖號。 

2. 器殼為鐵金屬時，請註明材質編號。 

3. 若器殼為非鐵金屬(鋁合金、輕合金)時，則應提供成份表證明。 

(VO-1240-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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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設計圖面上至少應標示下列項目 

材質 設計者 審核者 
公司名稱 

(圖面名稱) 

圖面版次 

    (圖面編號) (圖面順序編號) 

設計圖應包含下列資料： 

1.設計圖應有設計者、審核者、圖號、版次等項目，並應有簽名確認章。 

2.應標示所有零組件之材質與供應商型號資料，材質應列出材質編號。如為 IIC

申請件，需再附成份證明。不可只註明：鐵、鋁，等不明確之名稱。 

3.應於圖面上明確標示所有(耐壓)製造與組合公差(如：10.00.2mm)，不可使

用簡圖標示方式(如：10)。 

4.必須提供接合處之組合圖，明確標示所有防爆接合部位組裝接合處圖，並標

出最大可能加工後間隙。包含：接面寬與間隙公差及加工精度等資料。 

5.明確標示螺牙規格、螺孔深及螺牙加工精度。 

6.標明擬黏貼合格標簽與規格之位置及尺寸，並提供擬使用之完整銘版樣本及

貼上標籤後之相片乙份。 

7.原則上，廠商應連同接頭一起販售。因此，必需將器具外接使用之接頭規格

一併，詳細列出(Cable gland 或 Sealer)。如使用其他經元件測試合格之附件

(Cable gland 或 Sealer)，則標明所使用之接頭廠牌與規格，也可接受。 

8.所提供之設計圖面比例不可大於 2:1，以免無法清楚看出詳細規格。以 1:1 為

最佳，電路圖或其它小零件，更應放大至肉眼易於辨識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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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外觀圖：如以圖 1 為例，本圖面用意在於說明整體產品外觀，並標註產品外觀主要尺寸(outline 

dimension)、重量等基本數據，由於上述數據與產品計價基數有關，故為必要資料。 

 

圖 1. 整體外觀圖範例 

2.組立圖(assembly drawing，或稱爆炸圖)：下圖 2 為例，本圖面之用意在於說明整體產

品之主要構成組件，以及組合方式，並說明各組件之材質。須標明材質名稱與材號，例如：材料為不

鏽鋼，材號為 SUS 316L、材料為聚碳酸脂，其材號為 PC。 

 

圖 2. 組立圖範例 

3. 註明與特定保護型式(type of protection)有關之圖說： 

不同之防爆構造型式(保護型式)有不同之圖面說明重點，以下列舉常見防爆構造之圖面要求： 

(1) 耐壓防爆外殼構造”d”(flameproof enclosure) 

採用耐壓防爆外殼設計之防爆產品，耐壓防爆接頭(flameproof joints，或稱火焰路徑 flame path)

為最重要之防爆設計規格。CNS 3376-1 (IEC 60079-1)第 5 節至第 8 節規定與耐壓防爆構造有關之

接合設計要求。故圖面須標明耐壓防爆外殼之淨內容積(free volume)、與耐壓防爆設計有關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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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面(可能為平面、螺旋、鋸齒、軸、操作桿等方式)其接頭寬(L，width of flameproof joint)、距離

(I，distance)、間隙(i，gap of flameproof joint)、螺旋接合面螺紋規格/精度、有效螺紋嚙合深度與

螺紋數、軸之最小徑向空隙(k)等設計。如下圖 3 例所示。 

 

圖 3. 與耐壓防爆外殼有關之組件圖面標示範例 

 

(2) 增加安全構造”e”(increased safety)、保護型式”n”(type of protection “n”) 

對於具備電氣連接之部位，例如接線箱等，須以相關圖面標明產品內具有裸帶電元件，其空間距

離(clearance)、沿面距離(creepage distance)、電氣絕緣材料之絕緣特性(如比較電痕指數 comparative 

tracking index, CTI)。 

(3) 本質安全”i”(intrinsic safety)  

須提供產品之等效電路圖、印刷電路板設計圖(PCB layout)、電路板零件圖(BOM list)、二極體安

全柵(safety barrier)保護電路等資訊。 

(4) 模鑄防爆構造”m”(encapsulation)  

須以適當圖面或說明文件，說明模鑄複合物(compound)之供應商、材料、料號、連續操作溫度範

圍(continuous operating temperature, COT)等資訊。並以圖面說明複合物之填充部位、複合物內裸

帶電元件之距離、複合物層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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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零組件圖 

 

5.組合處圖與公差 

 

6. 使用主要零組件材質證明文件 

三、詳細之製圖要求依據 IECEx OD 017 文件實施 

IECEx OD 017 中文翻譯可另行參考手冊。 

 

四、引用國外認證機構報告圖說要求： 

(1) 如果以引用國外認證機構所出具測試報告方式申請型式檢定，應檢附國外證書首

頁或測試報告上註明之認證機構所引用之圖面資料以供查核，圖面即算完備。 

(2) 如果僅針對特定指名之防爆設備申請單品檢定，並附有各種防爆應有之測試報告

而不用再進行補測者。應提供至少包含圖 1、2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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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標籤樣本及張貼位置(範例) (Label and location)                    

5-4 

1.銘牌標示圖樣(或相片) 
     (備註：下述標章於檢定合格並上勞動部網站登錄合格後，方可使用) 

 

2. 銘牌尺寸 

(1)  銘牌尺寸 4cm x 6cm 

(2) 厚度 0.5mm 

(3) 材質 鋁 AL0600 

(4) 固定方式 鉚釘固定 

3. 位置圖  

 

 

 

 

 

 

 

 

 

 

 

 

 

(VO-1241-R1) 

品名：防爆日光燈 

型式：UW-EX-OA-B 

規格：d IIB T4 Gb 

序號：20-000001 

製造日期：2020/01 

大力台股份有限公司 

 

(ISTI)2019 第 07-xxxxxx 號 

0 

5cm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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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示說明 

產品標示應包括下列項目： 

(a)製造廠商名稱或其註冊商標； 

(b)製造廠商對其產品之識別型式； 

(c)符號 Ex； 

(d)保護型式所使用之符號： 

－〝d〞：耐壓外殼，等級〝db〞,  〝dc〞  

－〝e〞：增加安全構造，等級〝eb〞,〝ec〞 

－〝ia〞：本質安全構造，等級〝ia〞 

－〝ib〞：本質安全構造，等級〝ib〞 

－〝ma〞：包封構造，等級〝ma〞 

－〝mb〞：包封構造，等級〝mb〞 

－〝nA〞：n 型，〝nA〞 

－〝nC〞：n 型，〝nC〞 

－〝nL〞：n 型，〝nL〞 

－〝nR〞：n 型，〝nR〞 

－〝o〞：油浸構造 

－〝px〞：正壓型，等級〝px〞 

－〝py〞：正壓型，等級〝py〞 

－〝pz〞：正壓型，等級〝pz〞 

－〝q〞：填粉構造 

適合安裝於危險地區之連結設備，保護型式之符號應以方形括號圍住，例如，Ex d[ia] IIC T4。 

不適合安裝於危險地區之連結設備，Ex 符號及保護型式之符號兩者皆應以同一方型括號圍住，

例如，[Ex ia] IIC。 

(e)電機設備之群組符號 

－沼氣之礦坑用電氣設備，標示「I」； 

－沼氣之礦坑除外之爆炸性氣體環境所使用之電機設備，標示「II」、「IIA」、「IIB」、「IIC」。 

當電機設備使用於某種特殊氣體，而此特殊氣體亦適合使用於特定組群之電機設備時，化學式接

在群組之後，並以「+」號分隔，例如「IIB+H2」。 

(f)若為第 II 群電機設備，則標示指示溫度等級之符號。 

電纜封涵蓋不需要標示溫度等級或攝氏最高表面溫度。 

(g)序號，但以下除外 

－連接用配件(電纜及導管入口、盲塞、轉接板及套管)； 

－空間有限之極小型電機設備； 

(h)發證單位名稱或標示，及證書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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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定合格者，得依主管單位之規定製作型式檢定合格標章，製作方式如下之說明。應提供製作完

成之樣本銘牌乙枚及電子檔予檢定單位存查。 

型式檢定合格與登錄標章整合製作 

 

 

註： 

1. 標章顏色：黑色 K0；室外應為金屬製銘牌；室內應為耐洗耐光不脫落材質。 

2. 標章下方註明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字號或代碼。 

3. 文字標示部分 

(1) 均勻分配高度置於標章右側；文字顏色為黑色。中文使用細明體；英文與數字使用 Times New 

Roman。 

(2) 文字內容至少應標示：(a)廠商識別型式(b)Ex 符號及防爆電氣適用規格(c)製造序號或批號(組件

或小型設備可省略)(d)製造廠商名稱或註冊商標。 

4. 配合機械器具本體大小或其他特殊需要，合格標章尺寸得按比例縮小或放大。 

樣本：    

 

 

 

 

 

* 應標註銘牌實際大小尺寸、厚度、材質以及張貼於設備之位置、固定方式。 

* 請提供正式完成後之樣品乙張供檢定單位存查。 

* 範例中有底線處之字可略去。 

* 製造日期應填製造年月。 

 

 

品名：防爆開關 

型式：CT-111 

規格：Ex d IIB T4 

序號：1060001 

A A 有限公司(或商標) 

製造日期：202106 
 

ISTI(2021)第 0000X 號 

ISTI(2021)第 XXXXX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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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補件通知書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驗證/檢定補件通知書 

 

貴公司/商工行號申請驗證(受理編號:                    )，所應

檢附之文件資料因部分謬誤或疏漏，請於本案通知日起一個月內速予補

正。逾期不補正者，將判定為驗證不符，並予結案。所附資料謬誤或疏

漏部分如下: 
                                                                         

                                                                         

                                                                         

                                                                         

                                                                         

                                                                         

                                                                         

                                                                         

                                                                         

                                                                         

 

詳細補正資料請洽承辦人:                     電話:             

       此致 

申請人:                                                

通訊地址:                                              
 

 

 

                          

 

(VO-0606-R1)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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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防爆構造電氣設備型式檢定試驗項目與收費標準 

防爆構造電氣器具檢定試驗項目與收費標準依據下列原則： 

1. 新申請 

計費方式有兩種，採同一型式計費同一費用計算或採實際測試項目成本

計費，以總費用較低者為準。另如選用系列型式申請者，依實際測試之

次數計費之。此外，測試件測試難易度影響耗費工時多寡，亦列入費用

考量因素以反映成本 

1.1 非本質安全防爆類設備，依據選用測試樣品大小或同等體積，依下

表計算方式收費： 

V(cm3) = 長(cm) x 寬(cm) x 高(cm) 

族 群 金屬類樣品體積 cm3 

I/II 

IIA/IIB 

V < 1,728 

1,728 ≦ V < 216,000 

216,000 ≦ V 

IIC 

V < 1,728 

1,728 ≦ V< 216,000 

216,000≦V  

 

族 群 非金屬類樣品體積 

I/II 

IIA/IIB 

V < 1,728 

1,728 ≦V < 216,000 

216,000 ≦V 

IIC 

V < 1,728 

1,728 ≦ V < 216,000 

216,000 ≦ V 

註：如果有多種構造時，以組合後外部最大尺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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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質安全或關連防爆設備依據測試樣品之電子元件個數而定。 

族 群 零件個數 

ia 30 以下 

30~130 

130 以上 

ib 30 以下 

30~130 

130 以上 

ic 

30 以下 

30~130 

130 以上 

 

1.3 如果為本質安全與其他防爆構造組合時，費用為上述兩項之合。 

1.4 上列費用系針對一件防爆構造之型式檢定而言，如果某一件申請件，

其中包含一種以上之防爆構造技術時，每增加乙種防爆構造技術增加

0.5 個單位。此外，如有同類設備申請同一型式檢定時，每增加 1 個

同一型式原則上得視複雜性增加 0.1 個單位計。 

1.5 引用其他認可機構出具報告 

保護型式 計費基準 

非本安構造 

本安”i”構造 

本安與非本安組合 

前述計價依難易度調降 

前述計價依難易度調降 

前述計價依難易度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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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費用計算方式包含引用其他機構測試報告時之查驗與測試費用。

但如所提出認證機構之測試報告不完整或本機構對測試報告認有疑義者，

本機構得視引用情形多寡調整測試費用。 

1.6 特別折讓 

如果由申請者提出至現場監視測試(witness test)時，費用可依成本減

少前述 1.1 至 1.3 項總合之費用。(見第 4 節規定) 

2. 更新證書費用(每張證書) 

如果符合證書更新條件，提出申請更新時費用計算如下： 

展延有效期 3 年，無任何變更。 6,000 

展延時，增加或變更證書內容，不影響結果者。 20,000 

如果標準更改導致須增加測試項目時，視增加測試項目費用調整。 

3.其他費用 

證書遺失或損毀重發 1,000 

4.申請檢定暫行證明辦法 

申請者如進口國外防爆設備，擬於國內組裝、改裝或存放後，再出口者。

得申請檢定暫行證明方式以便先暫時通過海關。申請此種證明者，必須填寫

切結書述明存放地點與預計再出口日期。費用支出包含：人事費(預估 2 人)、

派車、雜費等。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作業費 申請費(每件) 10,000 

依申請月數

調整 

差旅費 

(依產業安全技術中心差旅費報支辦法)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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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現場監視測試費 

如果申請者提出至製造廠或終端使用者處，進行現場監視測試要求時，如

果出 

差地為國外時，應依據檢定員等級支付產業安全技術中心所訂立下

列標準費用： 

5.1 繕雜費(每日) 

5.2 依據產業安全技術中心出差管理辦法，針對不同國家地區所訂定住宿費

標準。 

5.3 機票費及其他至機場之交通費用，由申請者安排機票、住宿事宜通常也

可接受。 

5.4 其他因為檢定員出差所產生之費用 

如果監視測試地點在國內時，依產安中心出差管理辦法報支，酌收人事(2

人次)、技術、派車、差旅雜支費，每日 15,000 元。 

費用計算方式，人事費用之計算依據經濟部科技專案之費用支出標準編

列，材料費、設備使用費、設備維護費等費用，依據實際發生金額計算。上述

所列金額，為申請型式檢定之費用，如申請單項測試時，費用另計。 

6.工廠生產製程監督與抽測費用 

為維持檢定合格品製造品質，製造廠取得證書後，應執行製程抽驗與測試

作業或委由認可機構實施。該部分費用，以製造廠為單位，每個製造廠場計費

如下： 

製造廠場位於國內者： 

證書有效期內以廠為單位，工廠查驗費用依廠區大小、總證書數量及防爆

構造種類調整。包含：出差費、抽驗費、評鑑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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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廠場位於國外者，另加： 

(1)依據產業安全技術中心出差管理辦法，針對不同國家地區所訂定住宿費標

準。 

(2)機票費及其他至機場之交通費用。由申請者安排機票、住宿事宜通常也可

接受。 

上述費用標準，如有其他政府補助方案或配合政策，計算方式將依狀況調

整。檢定不合格者將逕行出具不合格報告通知申請者，予以結案處理，已繳費

用不得要求退還。如果申請單項測試者，單項之測試費用依實際費用另行計算

報價。(收費方法：以現金、電滙或即期支票等方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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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防爆構造器具單項測試之收費標準 

項次 檢驗項目 收費金額(台幣元) 
1 構造檢查 30,000 

2 容器構造衝擊試驗 8,500 

3 透明物衝擊試驗 10,500 

4 攜帶式落下試驗 9,000 

5 低溫衝擊試驗 24,000 

6 爆發試驗(耐壓構造) 24,000 

7 爆發參考壓力/動壓試驗(I,IIA,IIB) 25,000 

8 爆發參考壓力/動壓試驗(IIC) 35,000 

9 爆發引火試驗(I,IIA,IIB) 28,000 

10 爆發引火試驗(IIC) 45,000 

11 滅焰器引燃試驗 45,000 

12 氣泡試驗 15,000 

13 過壓試驗(靜態) 19,000 

14 內壓試驗(內壓防爆構造) 28,902 

15 洩漏試驗(油入防爆構造) 45,002 

16 表面溫度試驗 20,000 

17 熱衝擊試驗(透光部品) 18,000 

18 耐熱試驗(28 天)+耐冷試驗(1 天) 150,000 

19 耐光試驗(1,000 小時) 120,000 

20 化學侵蝕試驗 15,800 

21 燃燒試驗 13,000 

22 侵入試驗(IP) 19,000 

23 氣密試驗 22,000 

24 表面電阻試驗 15,000 

25 火花引火試驗(30 以下) 85,000 

26 火花引火試驗(30～130) 144,000 

27 火花引火試驗(130 以上) 198,500 

28 操作不引火試驗 60,000 

29 排清試驗 65,000 

30 震動試驗 68,000 

31 不對稱/消耗功率試驗 52,000 

32 非鎧裝電纜張力試驗 12,000 

33 非鎧裝電纜機械強度試驗 12,000 

34 鎧裝電纜張力試驗 15,000 

35 鎧裝電纜機械強度試驗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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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驗項目 收費金額(台幣元) 

36 小型組件引燃試驗 20,000 

37 充填材料電氣強度試驗 10,000 

38 抗電痕性試驗 15,000 

39 介電強度試驗 8,000 

40 堵轉溫升試驗 45,000 

41 定子繞組絕緣正弦波引燃試驗 60,000 

42 定子繞組脈衝波引燃試驗 60,000 

43 籠形轉子引燃試驗 60,000 

44 非 E10螺旋型燈座機械試驗 15,000 

45 安定器陰極功率消耗試驗 25,000 

46 雙扣針燈座二氧化硫試驗 50,000 

47 雙扣針燈具震動試驗 60,000 

48 互感器動態試驗 40,000 

49 互感器熱試驗 40,000 

50 絕緣電阻試驗 8,000 

51 電池衝擊測試 25,000 

52 電池通風試驗 25,000 

53 冷啟動電流試驗 35,000 

54 引燃參考曲線測試 50,000 

55 電解液洩漏試驗 35,000 

56 二極體耐脈衝測試 30,000 

57 高壓氧或耐熱試驗 35,000 

58 通電與斷電引燃測試 35,000 

59 非可引燃零件開閉引燃試驗 35,000 

60 密封測漏氣泡試驗 20,000 

61 壓力半衰期 20,000 

62 吸水試驗 12,000 

63 模鑄電池放電測試 25,000 

64 粉塵層覆蓋表面溫度測量 30,000 

65 開啟時間測試 25,000 

66 雷射或連續波輻射測試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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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測試件準備要點 

1.測試件試驗順序與準備數量 

1.1 測試件(包括金屬外殼、外殼金屬零組件及外殼之玻璃零件)，其

試驗順序如下: 

-耐撞擊試驗 

-墬落試驗 

-保護等級 (IP)試驗 

-耐壓防爆者：爆炸強度試驗、過壓試驗與內部引燃非傳導性試驗 

-通則規定之試驗 

-特定保護規定之試驗 

應以每一試驗方法所規定之樣本數量進行試驗(樣本數參考第

1.2、第 1.3 節之 規定)。 

1.2 測試件(非金屬外殼或外殼之非金屬件)準備數量如下所示。 

1.2.1 第 I 群防爆測試件，對樣本進行試驗如下： 

(1) 4 只樣本全部依序進行耐熱性試驗、耐冷性試驗、耐撞擊

試驗、墬落試驗。隨後進行保護等級(IP)試驗，其中 2 只樣

本用於低溫試驗，另外 2 只樣本用於高溫試驗。 

另一方案為：對 2 只樣本，依序進行耐熱性試驗、耐冷性試

驗、耐撞擊試驗、墬落試驗及保護等級(IP)試驗。 

(2) 對 2 只樣本依序進行耐油及油脂試驗、耐撞擊試驗、墬落

試驗及保護等級(IP)試驗。最後，進行有關保護型式規定之

試驗。 

(3)對 2 只樣本依序進行採礦用途之耐壓試驗、耐撞擊試驗、墬

落試驗及保護等級(IP)試驗。最後，進行有關保護型式所適

合之試驗。上述程序及試驗順序，其目的係為證明非金屬材

料在暴露於極端溫度及在使用中有可能接觸之有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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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維持該特定保護型式之能力。在嘗試將試驗次數保持

在最低時，若樣本未明顯損壞至損及所提供之保護型式時，

則無必要對每一樣本實施保護型式之試驗。同樣，若曝光試

驗(exposure test)及保護查驗試驗(protection-proving test)能

於相同之 2 只樣本上平行進行，則樣本數量可以降低。 

1.2.2 第 II 群防爆測試件，將對樣本進行試驗如下： 

(1)通常應提供 4 只樣本進行試驗，可同時進行兩項測試，進度可

較為快速。此 4 只樣本依序進行耐熱性試驗、耐冷性試驗、耐

撞擊試驗、墬落試驗。隨後再進行保護等級(IP)試驗，其中 2

只樣本用於低溫試驗，另外 2 只樣本用於高溫試驗。最後，4

只樣本全部進行有關保護型式所適合之試驗。 

(2)另一方案只提供 2 只樣本。對 2 只樣本依序進行耐熱性試驗、

耐冷性試驗、耐撞擊試驗、墬落試驗以及保護等級(IP)試驗。

最後，進行有關保護型式所規定之試驗。在此情形中，每一樣

本需依序進行耐撞擊試驗、墬落試驗以及保護等級(IP)試驗。 

1.3 防爆燈具之玻璃件應須增加熱振試驗，如果在前述試驗時有損

毀，應至少再增加乙個試驗樣本。反之，將以前所送測試品進行

試驗，不需再加送測試件。 

1.4 耐壓防爆構造測試件，需進行爆炸強度參考壓力、過壓與內部引

燃非傳導性試驗，如已依前述規定至少送 2 只測試件，則已足夠。

但如生產數量不多且單價成本高時，狀況特殊經評估後與申請者

同意後，可只針對 1 只測試件進行試驗來決定是否通過。 

1.5 如有塑膠、橡膠件時，將實施耐光試驗，需準備數量只需要 15

片樣品，樣品之尺寸為：80mm×10mm×4mm。 

外殼材質試片 22 片[尺寸(125x13x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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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耐壓防爆構造測試件準備作業 

2.1 耐壓防爆測試件(除馬達外)測試件之準備作業 

為配合耐壓防爆器具之爆炸強度試驗、過壓試驗與火燄不傳導試

驗，測試品製造商應依據下列之原則，在測試品之較長軸向之對稱

面上，鑽試驗用氣體引入與導出之螺孔各 1 個，於另外之兩面上適

當位置各鑽 1 個螺孔、做為點火裝置(火星塞)與壓力感知器之安裝

孔(總共 4 個)。 

(1) 試驗用氣體引入與導出開孔各 1 個，應儘可能在對稱的位置，

使迫清效果較佳。引入與導出孔口螺牙規格為(相同): Φ 3/8

英吋× 19 牙/英吋、PT 牙。 

(2)點火裝置(火星塞)開孔:規格 ΦM14 毫米× 1.25 牙/毫米。 

(3)壓力感知器開孔: 規格: Φ3/8 英吋×24 牙/英吋、英制細牙

(UNF )。 

(4)如鑽孔面太小時，依狀況可鑽於氣體流動較佳且可安裝點火與

壓力監測器之面上。 

 

 

 

 

 

 

2.2 耐壓防爆馬達測試件之準備作業 

為進行耐壓防爆馬達之爆炸強度試驗、過壓試驗與火燄不傳導試

驗，測試件製造商應依據下列之要求，在馬達轉軸線之對稱邊上，

使用電鑽在對稱邊位置，在每面上各鑽 1 個試驗用氣體引入與導

出之孔洞各 1 個，並於兩側各鑽 1 個點火裝置(火星塞)孔洞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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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壓力感知器孔洞 1 個(總共 6 個)。 

     (1)試驗用氣體引入與導出開孔各 1 個，螺牙開孔位置，應儘可

能在對稱的位置。引入與導出之螺牙開口規格(相同): Φ 3/8

英吋× 19 牙/英吋、PT 牙。 

 (2)點火裝置(火星塞)螺牙開孔位置:於馬達兩側各鑽 1個(共需 2

個)，螺牙規格 ΦM14 毫米× 1.25 牙/毫米。 

(3)壓力感知器螺牙開孔位置: 於馬達兩側各鑽 1 個(共需 2 個)，

規格: Φ3/8 英吋×24 牙/英吋、英制細牙(UNF )。 

 

 

 

 

 

(4)另需準備平台一組將被測馬達與帶動馬達轉動趨動馬達組成

一組，以進行轉動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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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驗證/檢定不符通知書 

 

受理編號: 

表列申請驗證/檢定之產品經審查後，評定為不符合登錄之相

關規定。 

產品資料 

 

 

 

評定驗證/檢定不符原因摘錄 

 

 

 

 

 

 

 

 

        此致 

申請人:                                                

通訊地址: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啟 

年  月  日 

(VO-0607-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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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同一型式認定原則 
1. 通則事項 

1.1 同一型式相關事項 

(1)同一型式的範圍，依「型式的名稱」、「規格」、「範圍(含：電路。)」、

「材料」、「其他」來區分。對應於這些的變化，不須為了同一型式之分類

而改變「型式的名稱」。 

(2)「型式的名稱」或是「規格」可歸於同一型式時，在申請書上要清楚記載、

變化的範圍要全部記載於同一型式一覧表中。 

(3)「構造」或是「材料」歸為同一型式(變化範圍內)時，資料需全部記載於圖

面中並提出申請。圖面中應將同一型式品與測試品間的差異要詳細記載說

明，而且在圖面中，測試品與同一型式品之間必須可明確的識別。 

(4)對於「其他」的因素的變化範圍，如果也可能影響防爆性能，也要在同一型

式一覧表及圖面中記載。 

 

1・2 成為同一型式品的必要條件 

(1)為了要確認是否為同一型式品・至少要滿足以下的條件。 

A・品名要和測試品一樣。 

B・主要零件的形狀及影響防爆性能之構造様式要和測試品一樣。 

C・從測試品的測試結果判斷，如果防爆性能與測試品一樣，且為明顯依常識

判斷可歸相同時，就不用再做測試了。 

在申請時歸為同一型式品者、必須滿足上述的全部的條件，申請者必須附上一份

「同一型式的理由書」。 

備註：防爆電氣機器的検定必須進行型式検定測試，測試品應與同一型式規格的

製品以同樣製造原則製作。如果電源頻率雖不同，在沒有直接影響防爆性

能的範圍下，使用的附屬品即使與測試品有點差異，也可以申請為同一型

式品。 

(2)與測試品名稱相同，雖然是符合同一型式品的條件之一。但有些因為偵測對

象不同，但檢查原理及運作構造卻一樣，像這種名稱不同卻包含在同一型式

的範圍特例也是有的。對於品名，請留意以下幾點： 

A・由幾個電氣機器(或是含有獨立機能的部分)合成的產品、去掉若干個部份而

改變名稱時，就不能稱為同一型式品。 

B・電氣機器的機能即使相同、運作組織及構造不同的話也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

例如：微開關、水銀開關、總開關，相互不能當作同一型式。同時、因偵測種

類不同之温度測定装置(熱電偶及電阻式感溫)就不是同一型式。但熱電耦的導

線種類不同及電阻式感應導線種類不同的話，還是可以包含在個別的同一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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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即使使用同一種的容器，因内容物不同造成品名也不同的時候，不能成為同

一型式品。 

(3)主要零件的形狀、尺寸、機能等的様式和測試品不同時，不能歸為同一型式

品。但是，如果是使用檢定合格的防爆電氣機器組合時、就不必把這些看做

是測試品的一部份。例如：為了冷却測試品所使用的通風電動機，測定測試

品的温度装置，使用在內壓防爆構造機器的壓力検測器等。如果已經是検定

合格品時，就算是様式不同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為了能保持各別的防爆

性能，必須將檢定合格的合格證號，式樣記載於圖面。 

(4)同一型式品必須與測試品有相同的防爆性能。這時、使用明顯比測試品還要

優良的防爆性能的產品時，就可以當作與測試品有同樣的防爆性能。但是如

果比測試品的防爆性能差的時候・即使完全滿足防爆電氣機器的要件，也不

能稱為是同一型式品。 

(5)不同種類的防爆構造是不能稱為同一型式品。由不同的防爆構造的部分所構

成的機器，其每個部分的防爆構造的種類必須是相同的。 

(6)防爆電氣機器的類別(氣體、蒸氣的分類)或是温度等級不同的話，是不能成

為同一型式品的。 

(7)外國的検査機關，雖然也有一次對多個的防爆電氣機器做検定(系列検定)的

例子。但是國內與有些國家的做法不同。系列檢定的範圍和同一型式的範圍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所以在申請時請不要混淆。 

1.3 同一型式認定原則 

依據防爆構造不同，大致判斷是否可歸為同一型式之原則如下： 

構造 項目 內容 

耐壓防爆 本體 1. 外殼形狀、大小必須一樣 

2. 內容積空間接近一樣 

3. 內容物體積大小與放置位置固定且一樣 

4. 馬達之極數相同 

5. 熱絕緣等級相同 

6. 燈具使用光源相同 

材質 外殼材質一樣 

散熱方式 冷卻方式一致 

增安/n型防爆 本體 1. 外殼形狀、大小必須一樣 

2. 內容積空間接近一樣 

3. 內容物體積大小與放置位置固定且一樣 

4. 馬達之極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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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 項目 內容 

5. 燈具光源一致 

6. 燈具安定器一致 

7. 馬達使用變頻器一致 

8. 熱絕緣等級一致 

電路板 1. 電路設計一致 

2. 使用零組件一致 

3. 佈線/接線一致 

連接 連接方式/間距一致 

材質 外殼/密封材質一致 

散熱方式 冷卻方式一致 

本安防爆 零件 必使用同規格電子元件 

電路板 1. 線路設計一致 

2. 導線材質與粗細一致 

3. 電路板佈線圖、間距、寬、厚度一致 

接線 1. 接頭、端子與固定方式一致 

2. 線材一致 

3. 長短接近 

散熱方式 冷卻方式一致 

正壓防爆 本體 1. 外殼形狀、大小必須一樣 

2. 內容積空間接近一樣 

3. 內容物體積大小與放置位置固定且一致 

材質 外殼/密封材質一致 

散熱方式 冷卻方式必須一致 

模鑄防爆 本體 1. 外部形狀大小與密封厚度一樣 

2. 內容物大小與位置固定一樣 

3. 密封材質一致 

材質 材質一樣 

冷卻方式 冷卻方式一致 

填粉/油浸防爆 本體 1. 填充厚度或液位一致 

2. 內容物體積與放置位置固定且一樣 

材質 外殼材質/使用填充材或油質一樣 

散熱方式 冷卻方式一致 

 

2. 耐壓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同一型式的範圍 

2.1 同一型式的範圍條件 

針對耐壓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至少要與下表所示的條件一樣、不然就

不能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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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表中有標示*的條件，是表示在不影響防爆性能的範圍，也能包含在

同一型式的範圍。除了具體的例子之外，同一型式所能涵蓋的範圍。2.2以後會

有詳細的敘述。而且針對三相感應電動機、照明器具、套管型熱電耦及電阻式感

温體，基於機器的特殊性，考量同一型式的範圍是必要的，請詳見 2.9.3。 

 

同一型式的必要條件 

使用材料 ・容器的材料(包含防鬆螺絲及螺帽的材料) 

・繞線材料 

・構造及測試方法以技術的基準(例如：冷却扇、扇罩、透光

性部分、衝撃測試的對象，等等)材料 

・透光性零件的接合面所使用的包覆材料 

* 

 

構造 

(形狀・尺寸) 

・保護形式 

・冷却方式(影響電氣機器的冷却的條件) 

・容器的構造(形狀、尺寸、厚度、製作方法、接合面及螺絲

接合的構造・尺寸、補強材、防鬆螺絲及螺帽的種類。尺

寸、長度、防鬆螺絲的位置、裝置樹脂、包裝、墊圈的狀

態、黏着接合部尺寸、轉動軸、操作軸的構造、尺寸、構

造) 

・於爆炸測試中有影響標準壓力之虞的條件(電動機的固定子

鐵蕊的積厚、轉片構造) 

・為了防止火焰亂竄的接合面及螺絲嵌合的完成程度 

・通風口及排水口的構造、尺寸 

・透光性零件的尺寸及安裝方法，安裝用的包裝、墊圈的形

狀、尺寸 

* 

* 

內部機器零件 ・内部機器、零件的種類、規格等等 * 

品  名 ・防爆電氣機器的品名  

 

2.2 有關使用材料的具体範例 

(1) 容器外附屬零件的材料 

遮陽罩、防水罩等、和耐壓防爆性能沒有直接關係的附屬零件、如果可

以說明不會因材料的變化而影響電氣機器的温度上昇的話、就可以包含在同

一型式的範圍裡。 

(2) 巻線材料 

巻線材料的變更，原則上是不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中。但是如果對於

全體的絶縁構造及占積率的影響在同一個條件下，而且對於温度上昇的影響

是在可接受的範圍裡、並使用高一級的絶縁材料的話就可以視為同一型式品。 

例如：轉動機的測試品的絶縁是以 E級來申請時，卻使用同一設計基礎的 B種的

絶縁材料，可以當成是同一型式品。這個情形下同一型式品的絶縁的種類

就要以“E(B)“來表示。同樣的，測試品以 B 種申請，在同一型式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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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種的材料時，就要以“B(F)”來表示。並請注意以 E(B)標示時就須在告

示板記載 E種的容許温度、以 B(F)標示時就須記載 B種的容許温度才行。 

2.3 有關構造上的變化的具體範例 

(1)保護形式 

雖然保護形式須為同一型式、但是在不影響防爆性能的範圍內、以下的範例

也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 

A・申請有遮陽罩、防水罩等附屬品的測試品時，如果可以說明僅限於去除這

些附屬零件，而不會對溫度上升產生影響的話，是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B・申請有防水用包裝的測試品時，如果去掉包裝，是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而且，測試品和同一型式品的構造上的不同，如果型式記號可以明確區別，

請提供型式的名稱。 

(2)冷却方式 

冷却扇及冷氣機等・對電氣機器的温度上昇會產生影響的條件，如：形狀、

尺寸、冷媒的量(風量・水量)、壓力(風壓、水壓)、温度(水温)等與測試品

不同的話，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3)容器的構造 

容器的構造如果不是同一型的話就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但是，如果是以

下的情況，對實際的防爆性能不會產生影響的話，也可以當作同一型式的範

圍。 

A・在電燈用安定器等單純形狀、内容物的容器中裝滿充填物時，除了長度以

外，尺寸是一樣的，且充填後的實際空間的容積為相同的，容器全長比測

試品減少的可視為同一型式品。 

B・針對容器裡的管狀部分、確定管子部分的長度比測試品短，而且爆炸測試

時的基準壓力比測試品低的時候可視為同一型式品。 

C・針對內容器的一部分，一定要使用塞子的電氣機器，對於有塞子的測試品、

沒有的話也可以視為同一型式品。但是，設置塞子的容器的厚度與沒有設

置塞子(同一型式品)的容器的厚度要一樣，或是限制於更小的情況。 

D・設置透明窗的測試品與沒有透明窗的不能視為同一型式品。反之亦然。這

是考量作衝擊測試及爆炸測試時的基準壓力會有異常的緣故。 

E・安裝在容器外部的零件因為會與衝擊測試有關係，所以有安裝外部零件的

測試品，和拆開外部零件的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反之亦然。為了容器

的衝擊測試條件的改變。 

 

 

2・4 對耐壓容器表面的機器等的安裝 

在容器的表面安裝(含：側面、背面。)零件機器、操作軸、引入導線器具

等的時候，安裝時螺孔的構造、尺寸、數量、配置及安裝機器的種類須如同

以下的同一型式的範圍。而且，以下的考慮方式、必須適用於容器的每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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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 螺孔的構造及尺寸 

如有與測試品不同構造、尺寸的螺孔、是不能當成是同一型式。螺孔的螺絲

様式、接合面的縫隙長度、操作軸的直径、及安裝零件機器等的固定裝置、

上鎖構造等與測試品不同(或是含有不同的地方)時請提出検定的申請。例

如：在測試品上安裝三種稱為 M20，M40，M60的螺絲孔(假設螺絲的精確度及

樹脂等等相關條件都是相同的)，則加工這三種以外的螺孔的產品就不能當作

是同一型式品。 

(2) 螺孔的數量(安裝零件機器等數量) 

A・同一種構造、尺寸的螺孔的數量比測試品少的話是可以當作同一型式品。

測試品如果有好幾種的螺孔時、只有在針對其各種螺孔的數量都不多的情

況下、才能是同一型式品。例如：測試品 M20、M40・M60的螺孔各個加工

成 A個、B個、C個時。同一型式品的螺孔的數量則必須符合 M20在 A個

以下；M40在 B 個以下；M60在 C個以下的條件。 

B・減少螺孔的數量時、以不在該處加裝螺孔為原則。(在加裝螺孔上用塞子

將螺孔塞住時、塞子的固定及上鎖構造、與安裝零件機器情況必須是一樣

的。) 

(3) 螺孔的配置 

如果在容器的同一平面上、去除螺孔會對防爆性能有明顯影響時，則螺孔的

位置變更就必須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裡。這種情況與不同構造、尺寸的螺

孔的位置相互更換的狀況是同様的。而且，明顯影響防爆性能時，測試品須

比較螺孔在同一個地方會不會過於集中、或是螺孔相互的間隔會不會過於狹

隘・而有對容器的強度產生影響之虞。 

(4) 安裝機器的種類 

安裝相同螺孔在種類不同的零件機器時、如果零件機器的安裝數量比測試品

少的話、也可以視為同一型式品。 

 

2・5 容器的組合(容器的構成) 

在由很多個有耐壓防爆性能的容器(容器是端子箱也算)構成的電氣機器、在

這當中即使去除掉幾個(或是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也不會影響耐壓防爆性能、而

且還保有電氣機器的功能時，是可以包括在同一型式的範圍中。但是、如果容器

的構成改變、電氣機器的品名也改變的話，就必須變成是一個新的測試項目時、

就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1)以下的圖就是電熱器內裝的電動機測試品、與不是電熱器內裝的機器是同一

型式品的範例。即使去除電熱器用的端子箱也不會對防爆性能產生影響就可

以視為同一型式品。但是、在這情形況下、所謂的同一型式品、圖面上必須

明確標示本体與端子箱 1間的導線導管部不能加裝螺孔(本體側邊)。螺孔需

用塞子及塞板塞住時・與測試品不同且必須對於防止火焰亂竄需做引火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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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要另外對塞板進行爆炸強度測試時、都不能算是同一型式的範圍。 

 

 

 

 

 

 

測試品                                同一型式品 

(2)以下的圖示去掉一個本體容器，仍當作是同一型式品的例子。但是這種情況

是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才能成為同一型式品。也就是說，經由容器的構成變

化，若產生新的空隙而必須進行引火測試時(測試品不存在空隙)，就不能是

同一型式品。 

A・端子箱與本體 1 之間的導線導入方式是與本體 1和本體 2之間的導線導入

方式(包含構造、尺寸)是相同的。(導入耐壓包覆式電線時、電線的種類及

包裝的内徑可容許些微的變更。) 

B・端子箱和本體 1 之間接合面的各種尺寸及本體 1與本體 2之間接合面各種

尺寸(包括關係到防鬆螺絲各種尺寸)是相同的。 

 

 

 

 

 

測試品                          同一型式品 

2・6  容器内裝的電器機器及零件 

容器內裝的電氣機器及零件與測試品不同的話，原則上不是同一型式品。

但是如果滿足以下的條件，也可以成為同一型式品。而且對於安裝在容器表面的

零件機器，其同一型式的範圍請參照 2・4。 

(1)依據規格 

內裝的電氣機器或零件是一般規格，在這些規格中，也是有同一型式品。但

是，請注意不是全部的一般規格都可以當作是防爆電氣機器的同一型式的範

圍。而且，針對不是一般規格的電氣機器及零件(例如：燈泡)必須指定製造

公司、型式名稱、規格等，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2)温度上昇 

為了使內裝的每個的電氣機器及零件為同一型式品與測試品內裝的機器相

比，温度上昇必須一樣，或是必須比測試品低。(而且，即使多個的電氣機器

或是零件所引起的温度上昇與測試品內裝的機器相比雖然是相同且較低，如

果沒有進行實際測試也必須明確的說明。即使附上温度上昇比測試品內裝的

機器小的測試數據，也不能包含在同一型式品。) 

端子箱1 

本體 

端子箱2 

本體 

端子箱2 

本體2 

本體I 

    端子箱 

本體2 

端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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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温度上昇是針對個別的電氣機器及零件去比較。對於全部的內裝品來

說，即使温度上昇明顯比測試品低，這樣還是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3)電氣規格 

內裝電氣機器或是零件的電氣規格是在測試品電氣規格以下的話，可以當作

是同一型式品。 

(4) 內裝品的數量 

內裝電氣機器或是零件各個種類的數量比測試品少的話、是可以當作是同一

型式品。 

(5) 內裝品的運作原理、運作機構 

運作原理或是運作機構相同的話，即使電氣機器的種類、構造不同，也是可

以視為同一型式的範圍。 

(6)內裝品的配置 

內裝的電氣機器及零件的配置如有些微的變化，除非是明顯的影響到爆炸壓

力、火焰亂竄、温度上昇等、否則也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 

(7) 品名 

若是內裝的電氣機器或是零件的種類、內裝數量的變化(例如電氣機器的數量

變成零的狀態)使得防爆電氣機器的品名也改變，這樣就不能稱作是同一型式

品。 

2・7 安裝方式 

所謂的安裝方式、就是電氣機器如何安裝於地板及牆壁上或是電氣機器

的安裝方向及角度等等的意思。 

電氣機器是相同的，也就是容器及內裝、或安裝在表面的機器，零件等

是相同的。如果只是容器的安裝方式與測試品不同的話、以下的情況可視為

同一型式品。 

(1) 温度上昇 

安裝方式的改變而使温度上昇(包括温度分布)沒有受到影響之虞、則可以當

作是同一型式品。這種情況如果沒有造成温度上昇疑慮的話，容器的架台、

支柱、脚等的尺寸的變化就無妨了。 

(2) 機械的影響 

安裝方式即使改變、也不會使防爆電氣機器受到不好的機械性影響的時候、

是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所謂的機械性影響就是受到外力衝撃、對安裝螺

絲造成過度的負荷重等狀況。 

(3) 保護構造 

安裝方式即使改變、對容器的保護構造不會造成影響的話、是可以當作是同

一型式品。 

2.8  規格 

同一型式品的規格必須是在測試品的規格以下。 

(1) 使用測試品規格以下的電力、而且這些規格需標示在告示板、使用測試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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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以下的東西就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例如：測試品的規格是 500V/5A的時候，100V/25A，200V/l2A,…等等，都可

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2) 使用測試品規格以下的電力，即使沒有在告示板一個個標示這些的規格、在

申請同一型式品時是不必要的。在上述(1)的例子中，請以 500V/5A規格來申

請。(而且，這時在申請書上請不要寫"最大規格"。) 

(3) 規格的種類(電氣機器的使用方法)不同是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例如：以下的 A~ C，其彼此是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A・連續規格 

B・短時間規格(例如：30 分) 

C・反覆規格(例如：55%規格) 

而在 A及 B的運轉時間及負荷時間率不同時也不能成為同一型式品。 

2.9 對特定的電氣機器的同一型式範圍的考慮方式 

2・9・1 三相型誘導電動機 

耐壓防爆構造的三相誘導電動機的同一型式的範圍是根據 2.1~2.8、另外請

依以下的各項條件去判定。 

(1)容器和測試品是同一種型號(同一種鐵心外徑)，而且，由内容積、極數、容

器内的通風條件等來看如果不會影響爆炸壓力的話，就可以視為同一型式

品。但是，容器的温度上昇與測試品一樣或較低時，必須明確地説明。請依

如下所示去考慮。 

A・對於容器的内容積，在同一種型號下，隨著框架的長度，藉著減少固定子

鐵心實際的内容積(去掉氣眼的部分。)而成為一樣時，框架長的就當作是

測試品、比它短的框架就可視為同一型式品。 

B・容器内部的構造相同，只是安裝構造不同可以當作是同一種容器。但是如

果脚架與凸緣形狀的支架的構造不同時，就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C・負載側與反負載側連結的氣眼或是通風孔的尺寸、構造不同的話不能稱為

同一型式品。 

D・規格扭力如果值高於測試品的値的話就不是同一型式品。 

E・温度上昇與測試品一樣或較低的可以視為同一型式品、而馬力比測試品低

也可以。 

(2)轉動軸貫穿部是為了防止火焰亂竄而建構的間隙，即使轉動軸的直徑與測試

品不同，如果符合以下的條件，也是可以成為同一型式品。 

A・貫穿部接合面的深度及間隙是相同的。 

B・負載側與反負載側的轉動軸徑的差在 20mm以下。而且，小的軸徑是大的軸

徑的 0.8倍以上。 

C・當作申請的測試品，有包含全部的同一型式品中的最大的軸徑及最小的軸

徑。 

(3)與測試品不同電壓、若其設計大致不會使測試品的温度上昇、導致電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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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束密度損失的話，是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但是同一型式的範圍不能包

含高壓用及低壓用、而且高壓用的 2kⅤ、3kⅤ、6kⅤ級互相不能當作是同一

型式品。 

(4) 對於周波數，測試品的周波數如果是 50Hz、輸出功率在測試品周波數 60Hz

以下的可以視為同一型式。同時、規定送風機用及負荷時間率的電動機、考

慮其冷却條件，如果可以説明温度上昇會明顯降低時 60Hz 用的測試品、也

可以和 50Hz 用的為同一型式品。 

(5) 轉動數及内扇、外扇的形狀不同等等，通風條件也與測試品不同的話不能當

作是同一型式品。但是，對於外扇的材料、塑膠製測試品，可以和相同的形

狀，尺寸的金屬製品視為同一型式品。 

(6) 由變流器驅動的電動機其同一型式的考慮方式如下所示。 

A・電源的輸出功率波形(電動機的輸入功率波形)和測試品不同時不能成為同

一型式品。 

B・如所示Ⅴ-F 特性一樣時、電源電壓與測試品不同時是可以成為同一型式品。 

C・固定扭力特性的測試品、如果減低扭力特性就可以成為同一型式品。 

2・9・2 照明器具 

耐壓防爆構造的照明器具的同一型式的範圍除了依照 2・1～2・8之外、須根

據以下的各項。 

(1)為了含括在同一型式的範圍中、使用的燈泡須依下表的規格來制定。 

照明器具的種類 燈泡適用規格 

 

白  熱  燈 

防爆照明器具用燈泡(JEL ll2) 

一般照明用燈泡(JIS C 7501) 

船用燈泡(JIS F 8407) 

日  光  燈 發動機燈(JIS C 7601) 

高壓水銀燈 高壓水銀燈(JIS C 7604) 

高壓 鈉 燈 高壓鈉灯(JEL 207) 

對於快速型環形燈及安定器內裝之水銀燈等，因為沒有規格、現在是無法當

成是同一型式的對象。 

但是即使有這些還沒有規格的燈泡，對於同一系列的燈泡(相似的燈泡形

狀等)，也有可以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中。 

(2)同一型式品的插座的構造及大小必須和測試品相同才行。 

(3)同一型式品的燈泡的大小(消費電力) 必須和測試品相同才行。 

(4)對於燈的保護罩，測試品沒有使用稜鏡時，有附稜鏡的可視為同一型式品。 

(5)對於防護欄、沒有防護欄的測試品、與有防護欄的可視為同一型式品。 

(6)去掉測試品的防護或是罩子，而如果可以明確說明替代的東西不會對温度上

昇及外傷保護等的防爆性能造成影響的話、可視為同一型式品。 

(7)構成器具的一部份（包括容器本身。)之懸掛管等的支撐物的材料、尺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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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厚度）及安裝構造和測試品不同時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但是針對懸

掛管，如果使用比測試品短的管子時，可視為同一型式品。 

2・9・3  套管型熱電耦及套管型電阻式感温體 

耐壓防爆構造的熱電耦及套管型電阻式感温體，在同一型式的範圍其套管内充填

無機物粉體除了依照 2.1～2・8之外，還須遵守以下的各項條件。 

(1)套管的材料與充填材的種類，和測試品不同時是不能成為同一型式品。這是

為了考量屬於容器的一部份的套管，其衝撃測試會有異常的狀況。 

(2)套管外徑不同時，僅限於在以下的範圍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但是，這個

情況是請用外徑最小、而且厚度最小的套管當測試品。 

A・對於熱電耦，指(套管熱電耦)規定外徑 1~8mm者。 

B・對於電阻式測温器，指依(套管電阻式測温器)規定外徑 3~8mm 者。 

(3)套管的長度比測試品短的時候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2・10 導線導管部 

2・10・1 基本的考慮方式 

導線導管部有以下 3種類。 

A・外部導線直接導管電氣機器本體（直接導線導管部） 

B・外部導線導管電氣機器的端子箱 (端子箱導線導管部) 

C・由端子箱導管電氣機器本體(本體一端子箱間的導線導管部) 

上述的 A及 B（外部導線導管部）由於配線方法，電線的種類與外徑的組合種類

很多，必須以實用的觀點考慮其同一型式的範圍。 

一方面，針對有獨立電氣機器端子箱的本體一端子箱間的導線導管，因為配線方

法是一種就足夠了。原則上沒有同一型式的範圍。而且，在 2・10・有端子箱的，

其構造須假設是耐壓防爆構造來敘述，端子箱是安全増防爆構造及内壓防爆構造

時，請参照 4・9或是 3.3（9）。 

2・10・2   本體端子箱之間導線導入的同一型式 

(1) 導線導入方式和測試品不同的話就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2) 導線的種類與測試品不同時，如果影響到導線的耐燃焼性、耐熱性、火焰

亂竄的防止能力等。就不能是同一型式品。 

(3) 導線的尺寸，或是栓螺絲的數量及尺寸與測試品不同時，不能當作是同一

型式品。但是，與同一型式範圍中不同的電壓、電流，對應這些不同電壓、

電流時，導線的尺寸及螺絲的數量、尺寸有改變時，也有當成是同一型式

品的例子。 

同時，對於馬達在不同運轉方式而使導線的尺寸、螺絲的數量及尺寸不同

時，也有當成是同一型式品的例子。但是，在這些狀況下，為了更明確，

請在附上設計圖中標明以下的尺寸明細表。一個電壓使用一個尺寸(螺絲的

數量)，相同的輸出、相同的電壓尺寸(螺絲的數量)也沒有改變。 

(4) 對於測試品的導入數量，導入數量減少可以是同一型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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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 

(kW) 

 

電壓 

(V) 

3條導線時 6條導線時 

導線 

斷面積 

(mm2) 

導線 

外徑 

(mm) 

導線 

容許

電流 

導線 

容許

溫度 

導線 

斷面積 

(mm2) 

導線 

外徑 

(mm) 

導線 

容許

電流 

導線 

容許

溫度 

 

 

50 

200  

10 

 

10.5 

   

 

6.5 

 

 

8.0 

  

220 

380 

400 6.5 8.0   

415 

 

 

35 

200  

 

6.5 

 

 

8.0 

   

 

6.5 

 

 

8.0 

  

220 

380 

400 

415 

 

框框圍住的部份是表示是測試品。 

 2・10・3 外部導線導入的同一型式 

(1) 對於電氣機器有獨立的端子箱，其端子箱的外部導線的導入方式與測試

品不同的話，就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但是，用橡膠彈性體的包裝密

封導入方式(以下就稱作包裝式，有耐壓防爆性能的就稱為耐壓包裝式。)

或是使用硬化性的化合物密封導入方式(以下就稱作固着式，必須要有耐

壓防爆性能的就稱為耐壓固著式。)在任一個測試品，使用設有天花板連

接器電線管的導入方式(以下就稱作電線管螺絲結合式，必須要有耐壓防

爆性能的就稱為電線管耐壓螺絲結合式。)是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在

電線管耐壓螺絲結合式的同一型式品，其所附的圖面中，必須要標示天

花板連接器的構造圖及安裝位置圖，或是以文字記載「外部導線導入ロ

一帶有設置天花板連接器」。 

(2) 對於電氣機器直接導入外部導線時，和測試品不一樣的外部導線導入方

式的話不能稱作同一型式品。但是，雖然和測試品是不同的導入方式，而

無論如何必須是同一型式品的時候，對於同一型式品的導入方式，另一個

方法就是委託產安中心進行測試確認防爆性能。而且，使用經由委託測試

確認防爆性導入方式的防爆機器，在申請這個委託測試時，請同時進行申

請新規格的検定。只是委託測試不能申請別的同一型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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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入方式相同，但設置構造、尺寸不同的導入部其同一型式的考量方式，

雖然是依循「容器表面 的機器等安裝」規定，但請特別留意以下幾點。 

A・設置於同一型式品全部的導入部，必須是被設置在測試品中。這是考量這

些全部的導入部其防止火焰亂竄的性能必須經由測試品的測試來確認。 

B・設置在平面的導入部，和測試品不同的不能稱為同一型式品。 

C・導入部的貫穿孔用塞子栓住的同一型式品，必須要用和測試品相同構造、

尺寸的塞子才行。原因和上述A相同。  

(4) 附電線的測試品，電線的種類或尺寸不同是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5) 由周圍的温度，來限制使用電線的種類。使用的適當與否，請依個別的電線

其規定容許温度去判断。 

3・内壓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的同一型式範圍 

3・1 同一型式的範圍所包含的條件 

針對内壓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至少要與下表所標示的條件一樣才能算

是同一型式的範圍。 

對於各個條件其同一型式的考量方式會在3・2以後說明。 

 

必須相同的條件 

使用材料 
・内壓防爆構造容器的材料 

・送氣導管的材料 

・保持氣密包裝類的材料 

構造(形狀，尺寸) ・冷却方式 

內藏機器(零件) ・內藏機器的種類，零件的規格及配置狀

況 

名      稱 ・防爆電氣機器的名稱 

 

3.2  使用材料的考量方式 

(1) 内壓防爆構造的容器及送氣管是衝擊測試的對象，因為容器的材料不同的話

耐衝撃性也會不同，所以容器的材料與測試品不同時不能稱為是同一型式品。 

(2) 包裝材料的改變會對熱安定性及容器的保護等級造成影響，所以包裝類的材

料與測試品不同時不能稱為是同一型式品。 

3.3 構造的考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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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保護形式，須依耐壓防爆構造 (參照2.3(1)) 為準。也就是說，除非改

變的部份不影響防爆性能，否則保護形式與測試品不同的話就不能稱為同一

型式品。 

(2) 冷却方式與測試品不同時・須依耐壓防爆構造(参照2.3(2)) 為準，不能稱

為同一型式品。 

(3) 容器的構造與測試品不同時，不能稱為同一型式品。但是如果容器的構造改

變只是些微，且可以明確地說明構造的改變不影響内壓防爆性能時，是可以

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4) 接合面使用的包裝形状・尺寸與測試品不同時，不能稱為同一型式品。這是

考量包裝的形状・尺寸的不同會造成内壓保持能力不同的緣故。 

(5) 對於貫穿孔的構造、尺寸、數量及配置・請依耐壓防爆構造(参照2・4)為準。

但是於内壓防爆構造中，在相同位置若有比測試品小的貫穿孔安裝於零件機

器等等，是可以當成同一型式品。 

(6) 容器中内藏的電氣機器及零件類，須依耐壓防爆構造(参照2・6) 為準。 

(7) 對於安裝方式，須依耐壓防爆構造(参照2・7)為準。 

(8) 對於固定規格，須依耐壓防爆構造(参照2・8) 為準。 

(9) 對於導綿導入部，須依耐壓防爆構造(参照2.10) 為準。但是，如果是在安

全増防爆構造中的話，就請依造2・10耐壓包裝式・耐壓固着式或是電線管耐

壓螺絲結合式去選擇各種的包裝式・固著式或是電線管螺絲結合式的說明。 

4・ 安全増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的同一型式範圍 

4.1 同一型式的範圍包含的條件 

對於安全増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至少要與下表標示的條件相同，才算是包

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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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相同的條件 

使用材料 
・容器的材料(防鬆螺絲的材料改變的話也可以是同一型式。) 

・包裝類材料 

構   造 

・冷却方式 

・容器的構造(形状・尺寸，厚度，製作方法，接合面等間隙

的構造、尺寸，防鬆螺絲的各種尺寸・位置・螺紋距，補

強柱，錠締構造) 

。很難預測発熱狀況的零件構造 

。包裝類的形状、尺寸 

影響絶縁部分 ・絶縁材料，絶縁空間距離，沿面距離 

名   稱 ・防爆電氣機器的名稱 

 

4.2 使用材料的考量方式 

(1) 容器的材料 

容器的材料會影響衝撃試験的結果，所以使用與測試品不同材料的容器是

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但是，防鬆螺絲的材料如果有改變，如果考慮其

機械強度，也有可能成為同一型式。 

(2) 附在容器外的零件等的材料 

附在容器外的零件及馬達巻線的材料，要以耐壓防爆構造(2.2)為標準。 

4.3 對於構造的考量方式 

(1) 保護形式及冷却形式 

對於保護形式及冷却方式，要以耐壓防爆構造(2.3(1)及(2))為標準。 

(2) 容器的構造 

容器的構造(形状・尺寸，厚度，製作方法，接合面等間隙的構造、尺寸，

防鬆螺絲的各種尺寸、位置、 螺紋距，補強柱，錠締構造) 與測試品不同

是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這些以外的因素，實際上不會影響安全增防爆性能的話，是可以當作是同一

型式品， 

(3) 照明器具的安定器 

照明器具的電灯用的安定器，因為發熱状況不容易判断，所以構造上有改變

就不能算是同一型式。 

(4) 使用管子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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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使用管子的容器，不會影響温度上昇，則管子部分的長度比測試品短的

話，是可以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5) 包裝類的形狀、尺寸 

用在接合面的包裝的形狀、尺寸和測試品不同的話，會對電氣機器的保護形

式產生直接影響，所以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6) 貫通孔的構造 

為了在容器的表面安裝零件機器等，對於其貫穿孔的構造、尺寸、数目、配

置等，都要以耐壓防爆構造 (2.4)為準。但是，在安全増防爆構造的情況下，

安裝零件機器時在同ㄧ個位置穿孔，其穿孔比測試品小的話，是可以認為是

同一型式品。 

4.4  機器的構成 

由數個安全増防爆構造的機器構成的電氣機器，即使把其中幾個(或是ㄧ部份)

拿掉，如果剩下的部分不會使防爆性能受到影響的話，若以電氣機器的機能

來說，還是可以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但是，因為機器的構造改變而使電

氣機器的名稱改變的話，須增加新的測試項目時，就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品。

機器的構造改變，測試品須滿足以下的條件。 

(1) 測試品的構成要素請包含全部種類的機器。 

(2) 測試品比起個別種類的機器數量一定要是最多的。 

(3) 各個構成機器相互連結部分(連結部)的構造不同的時候，所有連結部的構

造在測試品中必須要經過確認。而沒有使用的連結部，原則上是不穿孔的。 

(4) 在連結部的導線引入數量，測試品一定要是最多的。 

(5) 判斷同一型式的範圍，必須要評估各個構成機器的安全増防爆性能，及組

合成電氣機器全體的安全増防爆性能。這是因為在組合機器時，無法預測

各個機器會有不可測的狀況的緣故。 

(6) 為了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內，除了機器的構成方法必須和測試品一樣，

被組合成的電氣機器的功能、目的都要和測試品相同。 

4.5  内藏在容器裡的電氣機器及零件 

内藏在容器裡的電氣機器及零件和測試品不同，原則上不能稱作是同一

型式品。但是如果是依據一般規格，而且有滿足安全增防爆構造條件的話，

以耐壓防爆構造(2.6)為標準，也可以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 

而且，若從安全増防爆構造的來看，請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 内藏的電氣機器及零件，一般有裸充電部(例如端子連接部)，其絶縁材料及

絶縁距離(絶縁空間距離、表面距離)會直接影響安全增防爆性能。因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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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電氣機器及零件的材料、形狀、尺寸等和測試品不同的話，原則上不能稱

作是同一型式品。 

(2) 内藏的電氣機器及零件的配置與導線的接線方法和測試品不同時，除非能確

定不會使温度上昇及對裸充電部不會有影響的話，原則上是不能當作是同一

型式品。 

(3) 對於内藏電氣機器及零件的安裝個数，所耗費電力要與測試品相同或較低，

是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的條件之一。 

4.6  安裝方式 

對於安全増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其安裝方式的同一型式，是以耐壓防爆構造

(2.7)為標準。 

4.7  固定規格 

對於安全増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固定規格的同一型式，是以耐壓防爆構造

(2.8) 為標準。 

4.8  對於特定電氣機器同一型式的範圍的考量方式 

4・8・1 三相形誘導馬達 

安全増防爆構造的三相形誘導馬達的同一型式的範圍，基本上和4・1～4・

7是相同的考量方式，但若從安全增防爆構造的觀點來看，請注意以下幾點。  

(1) 對於馬達的固定規格，固定規格運轉時基本的温度上昇可判定是同一型

式的範圍。為了成為同一型式品，必須要滿足以下的條件。 

A・輸出要在測試品的輸出以下。 

B・容許的工作時間和測試品相同。 

C・固定規格運轉時間和測試品相同。 

D・對於逆變流器驅動的馬達，電源的輸出波形(馬達的輸入波形)及V一F

特性要與測試品相同。 

(2) 在構造上，須滿足以下的條件。 

A・電極數要一樣。 

B・框架的號碼及固定子鉄心的厚度要一樣。 

C・籠形回轉子的構造及氣隙(air gap)要相同。 

(3)電壓及周波數需要依循2・9・1的(3)及(4)。 

4・8・2 照明器具 

(1) 對於安全増防爆構造的照明器具，要成為同一型式品需要滿足以下的條

件。 

A・光源的種類要一樣，而且，光源的大小(固定規格耗費電力)須在測試品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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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玻璃燈泡(電燈泡)或玻璃管(燈管)的形狀要相同。(滿足這個條件時，若

光源比測試品的光源固定規格，耗費電力小的時候，可當作是同一型式。

而且，對於在同一種尺寸下確定只是光源的形狀改變，固定規格耗費電

カ變小，而且光源的玻璃球或玻璃管的表面温度下降的話，是可以包含

在同一型式的範圍內。 

C・插座的構造要一樣。 

(2) 對於構造的部分同一型式的範圍的考量方式，請依以下的所示。 

A・對於燈的保護罩，必須評估温度上昇所帶來的影響來判定。 

B・如果測試品是沒有防護的話，也可以用有附防護的測試品來進行測試。 

C・器具有一部分是用懸掛管(支撐物)的時候，這個部分的材料、尺寸及安

裝部分的構造若是一樣的話長度減少還是可以包含在同一型式的範圍內。 

4.9 導線導入部 

對於在安全增防爆構造的電氣機器的導線導入部其同一型式的範圍的

考量方式，基本上是以耐壓防爆構造(2.10)為標準，但對於有獨立端子箱的

本體，與端手箱之間的導線導入部，須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釘入式、包裝式及固着式，每個的保護構造及絶縁性能等等的防爆性能不

同，互相不能當作是同一型式。 

(2)導線會使容許温度及容許電流不同，所以導線的種類不同的話是不能當成

是同一型式品。 

(3)導線或釘入的尺寸與測試品不同的話，原則上是不能稱作是同一型式。但

是，對應電壓，電流而有不同尺寸的導線或是釘入法時，還是有含在同一

型式的範圍內。詳細的細節請參照耐壓防爆構造(2.10.2)。 

5. 「同一型式一覽表」的製作要領 

針對本質安全防爆構造機器的「同一型式一覽表」的製作要領在此說明。

「附加圖面一覽表」及「製作檢查設備的概要書」的製作要領，由於要與其他

的防爆構造一致，所以請參考 2.3~2.4。 

同一型式一覽表在新規格檢定申請書上的「型式名稱」欄及「規格」欄所

記錄的內容(測試品的內容)與同一型式品的內容有不同的時候，測試品的內容

與該內容都要列一覽表說明，這是申請含有同一型式品時所必備的附件。 

 

5.1以系統為單位的「同一型式一覽表」的製作要領 

(1) 系統檢定時，原則上要以「系統」為單位來製作一覽表。但是機器的「型

式」與「規格」常會不同，如果在 3.2(2)的 1.所說明的「系統型式」不變

的情況下，完成「機器」一覽表就可以了。 

(2) 「系統」作成一覽表時，「型式名稱」欄中的「系統型式」要與「構成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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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式」區分開來，「系統型式」與「構成機器的型式」間的關係要明確表

示。 

5.2  以機器為單位「同一型式一覽表」的製作要領 

(1) 系統檢定時，構成的機器為單位要製作同一型式一覽表。單獨構成的本安

機器及機器作檢定時，每一台機器都要製作一覽表。 

(2) 系統檢定時，在單獨構成的本安機器，其本體及各個附加在本體的機器，

依每個「型式」而制定的「機器」一覽表，在 “同一型式一覽表”的 標題

上要含有機器的名稱(例如“檢測器同一型式一覽表”)。 

記錄範例 1   在「系統單位」的同一型式一覽表中「型式名稱」的記錄範例 

同一型式一覽表 

型   式   名   稱 
規  格 

系統型式 檢測器 變頻器 

OS551-123-AA ODT-12A  

OA-550A 

 

OS551-133-AA ODT-13A 

OS551-153-AA ODT-15A 

OS551-123-AA ODT-12A  

OA-550A OS551-133-AA ODT-13A 

OS551-153-AA ODT-15A 

備註   表中的□是代表檢測的測試品。 

記錄範例 2   型式記號的構成因素及其記號的數量多的時候「型式名稱」的記

錄範例： 

檢測器的同一型式一覽表 

型  式  名  稱 規  格 

DM25-03  -※  ※  -※ 

          -A   1   -1 

          -B   2   -2 

          -C   3   -3 

          -D   5   -4 

          -X   9   -9 

 

備註 1： 表中的□是代表檢測的測試品。 

2.型式名稱是在各個※符號的下方選一個英文字母或數字來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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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送交測試件地點及聯絡人： 
 

財團法人  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2路 6號 

徐 小姐收 

電話:04-2355-3268-11 

Fax：04-23550798 

e-mail：kai@isti.org.tw 

 

受理申請時段： 

週一至週五 早上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國定假日除外 
 

經完成申請程序後，再通知寄送測試件。 

 

 

送測試件地點： 

貨運或專人送達皆可。 

 

地址： 

財團法人 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2 路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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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安全資訊登錄相關表單 

 符合聲明書(申報登錄用)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under the Decl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scheme 

 
本申請人切結保證經  貴部登錄符合安全標準之機械、設備或器

具，必採適當品質管理措施，並確保所登錄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於
生產時與申報登錄資料之原型式一致。機械、設備或器具資料如下：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tools described below registered under the 
Ministry of Labor(MOL)’s Decl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Scheme by the appropriate reviewing 
procedures are subject to the necessary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assure that they are 
identical to the prototype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registration documents submitted. 

一、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二、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三、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四、型  式： 
Type 

五、系列型式： 
Series of the type 

倘因違反本聲明書所保證之內容，本申請人願意擔負起所有相

關法律責任。 
Where violations of this declaration occur, I agree to tak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此致 

勞動部 
To: Ministry of Labor (MOL) 

 

 
申請人：                

Applicant: 

負責人：               （簽章） 
Person in charge: (Signature)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Date                            (year)            (mont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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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先行放行證明申請書 

本公司擬進口上列機械類產品，經 貴檢定機構派員臨場取樣或標註，茲因上列情形無法事先

處理或補正，比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准予暫行放行，並提運至上列地點，並

負保管責任。對申請事項本公司當依有關規定辦理完妥，並請派員（取樣）封存、查核、監

督，其差旅費由本公司負擔。於上述檢定程序完成前，未經貴院核准，保證不將貨物運出儲

存地點，並負責不合格商品之銷燬或退運等善後處理。若違反規定，本公司願接受處分。 

報驗義務人：                公司                      簽章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承辦：              審核：                      核准： 

會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 請 書

號   碼 
 批  數 批 申 請 日 期     /   /   

品    名  件 數 / 

重 量 
 CTN/    KGM 

自 何 處 

進   口 
 

連 絡 人  電  話  

產品儲存

地    點 
 預 定 提 貨 

日     期 
    /   /   

申請運往

地    點        縣       鄉       路      號 

預 定 取 樣

封存/查核

日 期 

   /   /    

申請事由（

該項上請打

ˇ） 

 一、已申請型式檢定而未實施完成，尚無法登錄者。    

 二、擬進口後再出口，尚未申請型式檢定而無法登錄者。 

 三、擬申請型式檢定，擬提供之測試樣品尚無法登錄者。 

V 四、其他經勞動部或授權職業安全衛生署認有暫行放行必要者。 

註：如有變更儲存地點或六十日內無法完成型式檢定合格標章加貼作業，應事先書面向產安中心檢

定單位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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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檢定產品先行放行 

存放暨保管具結書 

本公司於     年    月    日報關進口產品， 

型式：（進口報單號碼：） 

數量計為：   件，業經  貴院    年  月 日，同意辦理先行放行，

且經貴院於   年  月  日派員加貼封條封存於            公司；

地址：    縣     鄉     路     號（公司名稱及地址），交付本公司負

責妥善保管。在未經型式檢定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或再出口前，本公

司願意負妥慎保管之責，未經核准絕不操作使用或運搬。如有違規不

實，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之責任。特此具結事實。 

此致 

財團法人 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具結公司：（蓋章） 

負責人：（蓋章） 

地址： 

電話/傳真：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